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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508][bookmark: _Toc12252]（Ⅰ）生产安全事故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517]1总则
1.1 [bookmark: 1.1编制目的][bookmark: _Toc25759]基本情况
星村镇隶属于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位于泗水县城东北部，东连大黄沟乡，南依苗馆镇，西邻高峪镇，北靠新泰市禹村镇，西距泗水县城15千米，行政区域面积96.6平方千米。星村镇下辖52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星村二村。星村镇应急管理综合监管工作点多面广量大，任务较为繁重，辖区市级以上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10家，7家企业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贸企业大多是以新材料、汇川汽车部件、彩印包装、医用敷料、木制品加工、机械、小五金、植物油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为主的小微企业，辖区内重点监管4家企业，其中非煤矿山企业1家（泗水高旭新材料有限公司赵家庄矿），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2家，加油站1家（泗水县星村农机加油站），烟花爆竹零售店1处，无规模以上工贸企业，除加油站外无化工及危化品企业，无煤矿。
1.2 [bookmark: _Toc1805]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及时处置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响应程序，迅速有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和安全运行。
1.3 [bookmark: 1.2编制依据][bookmark: _Toc143]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济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泗水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泗水县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泗水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泗水县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星村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4 [bookmark: 1.3适用范围][bookmark: _Toc17947]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星村镇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主要针对非煤矿山企业、加油站、烟花爆竹、工贸企业等行业，下同）的先期应急处置和后续配合应对工作。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建筑施工安全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消防安全事故和市政公共设施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另有各相关专业部门的专项预案。
1.5 [bookmark: 1.4工作原则][bookmark: _Toc225]响应分级
针对紧急情况、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等主要因素，将响应级别划分为二级响应、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事故现场无人员伤亡，经评估现场处置难度不大，由镇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启动应急响应，并担任现场指挥部指挥长。
一级响应：事故现场出现人员伤亡或人员被困，经评估现场处置难度较大，由镇党委书记启动应急响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担任现场指挥部指挥长。
[bookmark: 1.5事故分级][bookmark: 2.风险分析][bookmark: _Toc25823]2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析
本预案中所指的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主要是指非煤矿山企业、加油站、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企业、工贸企业等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风险分析如下：
工贸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事故类型涵盖中毒和窒息、其他爆炸、灼烫、坍塌、火灾、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车辆伤害、起重伤害、机械伤害等，涉及范围广、次生、衍生灾害多；
加油站主要从事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的零售业务，存在的主要危险化学品是天然气、汽油、柴油，在卸油和加油过程中可能发生油品泄漏及火灾爆炸事故；
非煤矿山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危险物质有运输车辆使用的柴油、矿山爆破使用的乳化炸药、雷管、非电导爆管雷管以及凿岩作业所用的压缩空气；露天采石场易发生高处坠落、坍塌、滑坡、爆破、机械伤害、触电、车辆伤害、爆炸（储存运输过程中的爆炸品）、泥石流等事故；此外，还存在雷击、地震、洪水、高温、低温等自然灾害诱发事故的危险。
批发和零售经营点烟花爆竹的企业在储存、销售和运输过程中，遇湿，高温、撞击、摩擦、雷击、静电、明火、暗火（火星）可能引起燃烧爆炸及连锁燃烧爆炸等事故；烟花爆竹燃烧爆炸产生烟气，同时释放出SO2、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现场人员若未能及时逃离，极易发生窒息事故；抢救人员进入现场抢救时，烟气及有毒气体可能未充分扩散稀释，若人员未佩戴必要的防护设施，极易引起抢救人员的中毒和窒息。 
[bookmark: 3.组织机构与职责][bookmark: _Toc28162]3组织机构与职责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星村镇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自动转化为“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指挥部应急组织体系如下图所示：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指挥部
[bookmark: 3.1指挥部及职责]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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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705]3.1指挥部及职责
[bookmark: 3.1.1指挥部组成]3.1.1指挥部组成
由指挥部负责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协调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应急处置和后续配合应对工作。
指 挥 长：汪彦凯   党委书记
王  宁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指挥长：马腾飞   人大主席
杨  立   党委委员 副镇长
彭  勇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司玉峰   党委副书记
范国栋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
李  巩    党委委员
束晓涵    人大副主席
徐海兰	   人大副主席、党建办主任
颜  峰    副镇长
徐  飞	   副镇长
张付坡	   副镇长
孙启懋	   挂职副镇长
张辉理    二级主任科员
冯明寅	   二级主任科员
杜  珂	   三级主任科员
张  鹏	   三级主任科员
景晓玉	   党政办公室主任
王明晓	   科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杜绍梅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立人	   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主任
杜明法	   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孙晓逢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  静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李  锋    镇派出所所长
冯汶兵 	民政科科长
刘  磊	   星村服务区总支书记
赵  鹏	   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尹  勇 	大李服务区总支书记
吕  远	  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郭  勇	  林泉服务区总支书记
张  波	  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蒋凤伟   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王伟峰	  农业科科长
乔立刚	  农机科科长
李洪太	  林业科科长
张  伟   畜牧兽医科科长
宋志国	  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杜桂腾   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
翟启国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颜  军	  经贸发展科科长
左国宾	  规划建设管理科科长
王明晓   统战民宗科科长
王  浩	  水利科科长
陈富勤   星村卫生院院长
常  锋	  星村学区主任
金  营	  供电所所长
刘  静	  财政科科长（兼） 
花  旺	  宣传科科长
朱  广	  综治科科长
周  潇	  司法所所长
刘海军	  交管所所长
杜桂腾	  生态环保科科长
王  军	  卫生健康科科长
马希彬	  市场监管所所长
王  波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
[bookmark: 3.1.2指挥部职责]3.1.2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防范和应对有关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2）组织、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应急救援重大事项的决策；
（3）初步确定生产安全事故的等级及响应类别，按本预案规定的程序启动和结束应急响应，统筹有关力量和资源参与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4）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必要器材和物资的日常储备，负责应急状态下应急抢险救援器材和物资的调配；根据应急救援的需要，协调外部资源的调集；
（5）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人员和占用场地，并负责给予补偿；
（6）承担镇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值守和应急响应；提供指挥车辆、人员运输和其他车辆、通讯、个人基本防护用品及后勤保障；
（7）及时向县政府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落实县政府关于事故抢险救援的指示和批示。
[bookmark: 3.2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bookmark: _Toc13282]3.2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bookmark: 3.2.1指挥部办公室组成]3.2.1  指挥部办公室组成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是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协调指挥机构，负责与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急救援重大事项进行联系，具体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bookmark: 3.2.2指挥部办公室职责]3.2.2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 统筹生产安全抢险救援应急物资及装备的储备、调用；
(2) 组织落实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动成员单位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3) 组织收集、分析有关工作信息，及时上报生产安全事故重要信息；
(4) 组织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
(5) 配合有关部门承担生产安全事故新闻发布工作；
(6) 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培训、宣传工作；
(7) 组织、协调有关应急队伍、专家的建设和管理；
(8) 负责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评审工作，督促指导和抽查各单位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预防与应急准备工作。
[bookmark: 3.3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bookmark: _Toc23271]3.3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指挥部成员单位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参与生产安全事故先期处置及后续配合处置工作。
镇党政办：负责县政府的应急值守，承接生产安全事故接、报警和报告工作；协调组织与指挥各相关成员单位参加抢险救援工作；负责向县政府等上级部门报告事故抢险救援的相关情况；承办各级指挥部指令的各项工作。
镇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整体工作；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收集、汇总、报送工作；负责全镇应急物资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救灾和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镇宣传科：负责协助配合职能部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的新闻发布，做好应急救援中先进事迹的宣传和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镇财政科：负责落实拨付生产安全事故专项资金。
镇经贸发展科：负责沟通泗水县移动、联通、电信公司等单位，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通信保障工作；负责协调对受损的通信设施和线路进行抢修，保障公众通信网络正常运行。
镇安全生产监管科：建立各行业专家库，组织技术专家进行生产安全事故分析，对抢险救援提供咨询和对策；负责向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汇报事故及救援情况；搜集与事故原因及过程有关的信息资料，在职权范围内组织事故的调查、分析、定性、处理工作，同时为配合上级对事故的调查处理作好准备；建立全镇生产安全事故档案。
镇交管所：负责组织、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负责事故现场道路修复和保障。
镇规划建设管理科：负责事故现场建筑物结构安全以及受损程度的测评工作，对存在结构性安全问题的建筑物进行监测，根据实际情况发布警报信号，为现场搜救工作提供建筑安全方面的建议。
镇派出所：负责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管理，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设立警戒区，会同专家为事故处置划定警戒范围、设置指挥、救援、医疗救护、后勤保障、临时避难等专项区域，维护现场治安秩序，依法查处涉及生产安全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根据事故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适时调集相关警力参与救援；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现场的记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收集等取证工作；负责事故中失踪、死亡人员身份的核查及对死亡人员的法医鉴定工作；对肇事者等有关人员应采取监控措施，防止逃逸。
镇生态环保科：负责生产环节的环境污染防治监管和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负责危险化学品和有毒有害物质泄漏及 可能对人员伤害情况的监测，提出对环境和人员保护的建议，负责对空气和水污染的监测，并提出治理方案；负责建立完善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需的应急专家、专业队伍、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并根据处置需要调集相关力量参与救援工作。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协调事故中涉及的特种设备的抢险救援工作；负责督促企业制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提出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处置建议和技术支持，组织、协调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救援工作；负责提供特种设备技术资料支持，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镇卫生健康科、卫生院：负责调度全镇医疗队伍、专家等资源和力量，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受伤人员的救治和康复工作；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安置点灾民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按需开展现场救援区域的防疫消毒；为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
镇武装部：负责协助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组织协调民兵、预备役部队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和扑灭事故现场火灾；负责事故现场遇险、失踪人员的搜救、搜寻。
镇应急救援科：负责公共消防、商务消防、工程消防、农村消防、学校消防、宗教场所消防、社区消防及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负责事故现场遇险、失踪人员的搜救、搜寻；事故得到控制后负责事故现场洗消。
镇供电所：负责事故现场电力系统恢复及维修。
其他相关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和指挥部要求负责相应的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3.4现场指挥部及职责][bookmark: _Toc23816]3.4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bookmark: 3.4.1现场指挥部]3.4.1  现场指挥部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根据应急处置工作实际需要，由指挥部办公室牵头，组建现场指挥部，指定现场指挥部指挥长，负责现场决策和指挥工作。现场指挥部可下设综合协调组、警戒保卫组、专业处置组、技术保障组、环境监测组、医疗救护组、舆情信息组、后勤保障组和善后工作组等9个工作组，在现场指挥部领导下按职责开展工作。
[bookmark: 3.4.2现场指挥部职责]3.4.2  现场指挥部职责
现场指挥部根据指挥部指令，指挥协调以下具体工作，参加事故现场救援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1) 根据应急救援需要，组织制定现场行动方案。
(2) 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研判事故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3) 指挥、协调有关单位和个人参与现场应急处置，执行指挥部向应急救援队伍下达的救援命令。
(4) 划定警戒区域，隔离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5)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6) 劝离与救援无关的人员，及时疏散和安置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周边人员。
(7) 实施依法发布的调用和征用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决定。
(8) 组织安抚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9)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3.4.3  工作组职责
综合协调组：负责统筹组织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综合协调；协助现场指挥长做好现场指挥部的开设和撤离；负责指挥部指令的接收与转发，做好现场指挥部会议管理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整理以及对外发布文件的草拟工作；负责调配全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力量和资源，向指挥部请求应急支援。（牵头部门：镇应急管理办公室，配合部门：镇安全生产监管科、镇应急救援科、镇派出所、镇生态环保科、镇规划建设管理科、事发单位）
警戒保卫组：负责组织实施事故现场安全警戒、交通管制和治安秩序维护，协助事发单位疏散转移受灾群众。（牵头部门：镇派出所，配合部门：镇交管所、事发单位）
专业处置组：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等工作；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牵头部门：镇应急救援科，配合部门：镇武装部、镇市场监管所、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事发单位）
技术保障组：负责根据上报和收集掌握的情况，对事故进行分析判断和事态评估，拟定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方案，提供专业信息、技术支持和保障服务，为现场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牵头部门：镇应急救援科，配合部门：武装部、镇生态环保科、镇规划建设管理科、镇市场监管所、事发单位）
环境监测组：负责对监测能力范围内的危险源成分进行监测，组织专家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危害区域及影响范围进行分析。镇生态环保科配合提供事故现场的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雨量等气象资料。（牵头部门：镇生态环保科，配合部门：镇水利科、镇农业科、镇林业科、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事发单位）
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医疗救护人员进入事故影响区域，对受伤、中毒或有不良反应人员实施紧急救治和处理。（牵头部门：镇卫生健康科，配合部门：卫生院、镇市场监管所、事发单位）
舆情信息组：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事件舆论引导工作；做好事件舆情搜集、分析和报送工作；配合做好新闻应对发布和集体采访组织活动。（牵头部门：镇宣传科，配合部门：镇党政办、镇文化旅游科、镇安全生产监管科、镇应急救援科、事发单位）
后勤保障组：负责为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生活必需品保障；配合现场指挥部做好受灾人员转移工作，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做好现场应急通信和电力保障。（牵头部门：镇经贸发展科，配合部门：镇民政科、镇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镇供电所、事发单位）
善后工作组：负责群众善后处置和工伤保险相关事务；接待有关事故伤亡人员代表和家属；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对事故伤亡人员进行处理；做好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待遇支付工作；负责事故受害单位和群众的财产理赔以及灾后救济与重建等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牵头部门：镇党政办，配合部门：镇安全生产监管科、镇应急救援科、镇财政科、镇民政科、镇规划建设管理科、镇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镇统计科、事发单位）
[bookmark: 4.运行机制][bookmark: _Toc4549]4运行机制
[bookmark: 4.1预防与准备][bookmark: _Toc8224]4.1预防与准备
各部门（单位）应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排查加油站、机械行业、有限空间、烟花爆竹、非煤矿山等领域的风险点和危险源，建立完善风险点和危险源数据库，构建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危险源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加强应急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应急措施，掌握防护装备和救援设备使用方法，提高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建立应急救援配套制度，与镇政府及有关部门、服务区（村居）建立应急互动机制，制定保护周边群众的安全防护措施。
各有关部门接到可能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后，按照相关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做好预防工作和应急准备，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bookmark: 4.2监测与预警][bookmark: _Toc5508]4.2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4.2.1监测]4.2.1监测
各部门（单位）应加强生产安全的动态监督管理，通过专业监测、企业上报、公众投诉等渠道收集信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依法依职对生产安全动态监控工作实施联合监督管理，根据搜集到的异常情况，组织专家预测事态发展趋势，提前做好事故防范和应急响应准备工作。
重点企业应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对生产安全状态进行监控，及时上报、处理可能导致事故的异常情况，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bookmark: 4.2.2预警]4.2.2预警
接到上级或其他部门预警信息后，指挥部立即组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通信网络、“星圣福地”微信公众号、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转发预警信息。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警方式。
[bookmark: 4.3应急响应][bookmark: _Toc8555]4.3应急响应
[bookmark: 4.3.1信息报告][bookmark: 4.3.2先期处置]4.3.1信息报告
（1）信息报告主体及时限。获悉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应立即将相关信息报告镇应急办、镇政府值班室（0537-4161018）。镇政府值班室20分钟内将事件初步情况向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导、县政府值班室（0537-4221207）、县应急管理局（0537-4366578）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2）信息报告内容。信息报告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事故报告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信息来源，事故涉及的行业，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目前事故处置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等。
4.3.2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必要时组织人员疏散。根据事发单位需要请求，邻近应急救援队伍应当参加救援，事发单位负责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信息和处置方法。
[bookmark: 4.3.3事故研判和成立现场指挥部]4.3.3事故研判和成立现场指挥部
根据事故的性质、特点、危害程度，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需要组织事发企业、指挥部成员进行事故研判，确定事故等级和事故种类。
当确定为生产安全事故时，应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成立现场指挥部建议，指挥长决定成立现场指挥部，根据本预案规定及实际情况组建现场工作组，确立各工作组负责人及配合单位，根据武装部提议明确现场工作地点。
4.3.4应急响应
指挥部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及后续配合处置工作。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现场指挥部及各工作组迅速集结到位，按照预案规定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各工作组应急响应措施有：
医疗救治：医疗救护组立即组织救治受害群众，对伤病员开展紧急医疗救治。
建立警戒区：警戒保卫组根据事故影响范围，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要求设立事故中心区域、事故波及区域及事故可能影响区域等三类工作区域，梯次设立警戒区，严禁一切无关人员、车辆和物品进入危险区域，开辟应急救援人员、车辆及物资进出的安全通道，维护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
人员疏散：警戒保卫组可分为紧急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紧急撤离是指把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在有充足时间告知群众进行准备的情况下，撤离是最佳保护措施。就地保护是指组织群众进入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内，直至威胁解除，当撤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采取此项措施。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应尽快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继发性伤害。
处理危险源：专业处置组迅速开展必要的技术检验、检测工作，确认危险源的类型和特性，制定抢险救援方案，并采取针对性安全技术措施，控制事故进一步扩大，有效处理危险源，防止可能发生的衍生事故、次生灾害。
处置突发事件：综合协调组与专业处置组负责综合分析研判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因生产安全事故引起的衍生事故和次生灾害。
清理事故现场：环境监测组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区域实施实时监测，针对事故对人体、动植物、土壤、水源、空气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迅速采取封闭、隔离、清洗、化学中和等技术措施予以处置。
舆情应对：舆情信息组配合做好社会舆论引导和新闻媒体的接待服务工作。
事故调查：善后工作组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进行调查，及时反馈、报告调查结果。
应急人员安全防护：各工作组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应急人员的工作特点，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危险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危险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密闭型防毒面罩、防酸碱型防护服和空气呼吸器等。
报请上级：当确认生产安全事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已超出本镇的处置能力时，应立即报请上级。指挥部要及时报请镇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向上级政府请求支援，并通知相关区域，加大应急处置力度，并调配足够的人力、物力、物资，准备接受县级统一指挥，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4.3.5应急处置要点
（1）加油站泄漏、火灾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先切断电源，以防引起爆炸事件及抢险人员触电伤亡事故；若是夜间发生火灾，应采用临时应急电源照明；再切断泄漏源。若小量泄漏可用适当的灭火器控制火势；若大量泄漏可用干燥的黄沙或其他不易燃烧的惰性物质封堵漏点、拦截泄漏物，以防火势扩大。火灾扑灭后，应及时对现场进行洗消，收集事故泄漏的油品，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2）烟花爆竹事故处置措施
及时了解事故现场情况，制定事故的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突发、迅速、冲击波强，以爆炸燃烧为主，易产生二次爆炸的事故特点，密切监控事态发展，排除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险情。及时救治事故受伤人员，设置警戒线，划定安全区域，组织周围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维持现场秩序。查明危险源，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严禁一切火源、电源，防止静电火花，对未爆炸的爆炸物进行排除和转移，将易燃易爆物品搬离危险区域，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3）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处置措施
立即停止作业，切断危险源，如切断电源，关闭阀门，消除可能存在的危险状态。作业现场负责人应及时向本单位报告事故情况，在分析事发有限空间环境危害控制情况、应急救援装备配置情况以及现场救援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判断可否采取自主救援以及采取何种救援方式。若现场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非进入式或进入式救援，并确保救援人员人身安全；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119和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行施救。受困人员脱离有限空间后，应迅速被转移至安全、空气新鲜处，进行正确、有效的现场救护，以挽救人员生命，减轻伤害。
（4）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救援队员进入事故现场前，对自己所用的仪器要进行自检、互检，佩戴好呼吸器和有毒气体报警仪，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现场；实施救援时安排专人监护，防止事故扩大；对中毒场所进行隔离，疏散被围困人员，将染毒者转移至上风向或侧上风向空气无污染区域，并进行紧急救治；经现场紧急救治，伤势严重者立即送医院观察治疗。
（5）机械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旦发生机械伤害事故，视伤势情况处理，轻伤立即就近送诊所包扎治疗；伤势较重者立即电话通知急救中心安排车辆送医院救治。如果伤员无法移动，立即报120急救中心，请医务人员到现场救治，同时组织救护人员迅速排除致命或致伤因素：如搬开压在身上的重物；清除伤员口鼻中异物，保持呼吸道畅通等。检查伤员的生命体征：如呼吸、心跳、脉搏情况，如有呼吸心跳停止，应就地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如有创伤出血，应就地取材包扎止血，同时尽快送医院救治。注意摔伤及骨折部位的保护，避免不正确的抬运，使骨折错位造成二次伤害。
（6）起重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当发生倾覆事故时，首先检查有无其他人员被砸伤或掩埋在其下面，相邻构筑物是否收到侵害。若有人员被困，确定被埋人员的位置，立即组织现场急救。当挖救被埋人员时，切勿用机械挖救，以防伤人，同时调用其他起重设备将倾覆起重机缓慢拉起，顶升稳固，再组织抢救被埋人员。急救人员进行现场包扎、止血等措施，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发生断手、断指等严重情况时，对伤者伤口要进行包扎止血、止痛、进行半握拳状的功能固定。对断手、断指应用消毒或清洁敷料包好，忌将断指浸入酒精等消毒液中，以防细胞变质。将包好的断手、断指放在无泄漏的塑料袋内，扎紧好袋口，在袋周围放置冰块，或用冰棍代替，速随伤者送医院抢救。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由现场医务人员对伤肢进行固定，并在其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抬运，防止因救助方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受伤人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症状后，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7）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发生触电事故后，首先是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这是实施其他急救措施的前提。最好是切断电源，或用绝缘物体挑开电源线，使触电者脱离带电体。低压触电，可采用拉掉开关、拔出插销，用木板等绝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用绝缘物拉开触电者及挑开电线等方法使触电者脱离电源。高压触电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相关人员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拉开开关来切断电源。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解开妨碍触电者呼吸的紧身衣服，检查触电者的口腔，清理口腔的粘液、异物将伤者搬运至通风良好的地方。若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未失去知觉，不要起动，安静休息，严密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触电者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触电者舒适、安静地平卧，周围不要围人，使空气流通。同时，要速请医生救治或送往医院。触电者呼吸困难、稀少，或发生痉挛，应准备心跳或呼吸停止后立即作进一步的抢救。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及心脏停止，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在急救的同时迅速送伤者到就近的医院。在送往医院途中，不能终止急救。对有呼吸无心跳停止的触电者，应实施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急救；对呼吸停止有心跳的触电者，应实施人工呼吸法进行急救。
（8）车辆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当发生车辆伤害事故时，首先检查有无其他人员被砸伤或掩埋在其下面，相邻构筑物是否受到侵害。若有人员被困，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立即组织现场急救。当挖救被埋人员时，切勿用机械挖救，以防伤人，同时调用其他运输车辆将倾覆车辆缓慢拉起，顶升稳固，再组织抢救被埋人员。急救人员进行现场包扎、止血等措施，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发生断手、断指等严重情况时，对伤者伤口要进行包扎止血、止痛、进行半握拳状的功能固定。对断手、断指应用消毒或清洁敷料包好，忌将断指浸入酒精等消毒液中，以防细胞变质。将包好的断手、断指放在无泄漏的塑料袋内，扎紧好袋口，在袋周围放置冰块，或用冰棍代替，速随伤者送医院抢救。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由现场医务人员对伤肢进行固定，并在其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抬运，防止因救助方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受伤人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症状后，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9）火灾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1）火势刚起，现场有能力扑灭时：
现场火势刚起时，要立即组织现场人员进行扑救，救火方法要得当，灭火前必须先切断蔓延材料，针对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灭火方法。①油料起火可用泡沫灭火器或采用隔离法压灭火源，不宜用水扑救。②电气设备起火时，应尽快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千万不要盲目向电气设备上泼水，这样容易造成触电、短路爆炸等并发事故。③如果化学材料起火，更要慎重，要根据起火物性质选择灭火方法，同时要注意救火人员的安全，防止中毒。④扑救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化学试剂）火灾采用隔离灭火法，就是将燃烧物体与附近的可燃物质与火源隔离或疏散，使燃烧失去可燃物质而停止。采取隔离灭火法的具体措施有：
（2）火势猛，现场无力扑灭时：
①现场起火发现火势猛，公司无力扑灭时，应由电工立即切断总电源；并立即报警（119）请求救援。②部门负责人对火灾附近区域所有人员进行疏通，并负责清点现场人员，对缺失人员应立即查找去处，并报告应急指挥中心。③应急队伍救出伤员后，将伤员立即脱离危险地方，部门负责人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
[bookmark: 4.3.5应急处置要点][bookmark: _Toc4399]4.4信息发布
指挥部配合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信息发布的有关工作。
[bookmark: 4.5响应结束][bookmark: _Toc16487]4.5响应结束
当受影响群众全部得救并得到妥善安置，危险源得到有效处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完全消除后，由指挥部办公室牵头，会同各工作组进行现场确定，随后报指挥部批准，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bookmark: 4.6后期处置][bookmark: _Toc19556]4.6后期处置
[bookmark: 4.6.1善后处置]4.6.1  善后处置
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善后处置相关工作，包括受害人员安置、征用物资补偿、社会救助等事项，协调做好伤亡人员的抚恤、赔偿事项，并做好事故现场清理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监督事发单位、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随时通报进展情况。
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在应急结束后继续做好善后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后续影响。
[bookmark: 4.6.2调查评估]4.6.2  调查评估
指挥部办公室要在事故处置结束后，收集整理各方面信息，将应对工作形成总结报告报镇政府。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原因、处置过程、处置结果等，同时就应急处置职责履行情况和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进行总结评估，提出改进建议。
[bookmark: 5.应急保障][bookmark: _Toc23533]5应急保障
[bookmark: 5.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bookmark: _Toc20868]5.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定期组织训练。
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依托镇应急救援科、武装部及民兵队伍建立，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主力军。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由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各相关部门配合组建。
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由辖区企业依法组建，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基础力量。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由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资质的人员组成，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补充力量。
[bookmark: 5.2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bookmark: _Toc2078]5.2救援装备物资保障
各成员单位、相关从业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物资、救援器材并保持完好。镇应急救援科负责落实事故扑救所需的各种特种车辆、工具。
[bookmark: 5.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bookmark: _Toc21088]5.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相关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应急救援资金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镇党委、镇政府进行协调解决。
[bookmark: 5.4医疗卫生保障][bookmark: _Toc19668]5.4医疗卫生救护保障
镇卫生健康科、卫生院负责组织建立医疗卫生应急救护队伍，强化专业技能培训、配足应急救治装备器材、药品等；在发生事故时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和控制等工作。
[bookmark: 5.5应急专家保障][bookmark: _Toc10107]5.5应急管理专家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应急工作需要组建应急救援专家组，可由消防救援、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有限空间、机械电气、应急处置、环境保护、医疗救护、非煤矿山等行业领域应急管理专家组成。
[bookmark: 6.宣传、培训和演练][bookmark: _Toc30831]6应急预案管理
[bookmark: 6.1宣传][bookmark: _Toc26124]6.1预案培训
6.1.1宣传教育、增强意识
由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各成员单位参与，组织面向公众的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广泛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全民安全生产和应急避险意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6.2.1培训内容][bookmark: 6.2培训]6.1.2学习培训、提升能力
[bookmark: 6.2.2培训形式和要求]镇政府应当将应急预案的培训纳入安全生产培训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本行业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培训工作。镇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急救援队伍管理部门和组建单位，要有计划、有层次、有重点地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指战员的业务学习、教育、培训，掌握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及相关应急程序和知识，不断提高应急救援人员的处置能力。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专业救援队应认真学习本预案内容，明确在现场处置中的职责，对周边群众应告知危险物质的危害及避险方法，确保快速、有序和有效的应急救援能力，企业负责组织并加强本单位职工科学救援和自救、互救知识的培训。
6.1.3培训形式和要求
培训形式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如定期开设培训班、上课、事故讲座、模拟演练等，使教育培训形象生动。 
[bookmark: 6.3演练][bookmark: _Toc12854]6.2应急演练
6.2.1部门演练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按照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济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全镇范围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应急工作效果，修订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施。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发〔2023〕5 号）规定，指挥部办公室应当每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预案演练，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6.2.2企业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发〔2023〕5 号）有关规定，组织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高危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2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3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6.2.3总结评估
演练结束后，演练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客观评价演练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并把演练情况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演练方案、演练音像（图片）等资料要及时归档备查。
[bookmark: 7.附则][bookmark: 7.1预案管理与更新][bookmark: _Toc11114]6.3预案评估
指挥部办公室建立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应当每3年至少进行1次应急预案评估；同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编制、修订和完善，以及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做出结论。
[bookmark: _Toc4265]6.4预案修订
指挥部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镇应急办组织有关单位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1)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 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 在应急预案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的；
(6) 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 
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等内容变更的，修订工作应当参照应 
急预案编制程序进行，并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bookmark: _Toc28812]6.4备案登记
镇政府应当建立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建档制度。镇政府制定的专项应急预案应当自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送县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23411]6.4备案登记
本预案由镇应急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7.2预案实施时间][bookmark: _Toc3769]6.5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7650]7附则
[bookmark: _Toc9897]7.1其他要求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服务区（社区）要根据本预案和职责分工制定本单位、本行业应急预案或应急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5635]7.2奖惩
7.2.1表彰奖励
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7.2.2惩处追责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照预案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7.3附件][bookmark: _Toc26007]8附件
附件1 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指挥部指挥体系
附件2 星村镇专业安全生产委员会职责分工
附件3 星村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统计表
附件4 星村镇应急领导小组通讯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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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57][bookmark: _Toc16420]附件2：星村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统计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龄
	队内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特长
	联系电话

	1
	杨  立
	男
	36
	队长
	党委委员、副镇长
	综合救援
	18553712199

	2
	李  锋
	男
	46
	副队长
	派出所所长
	110出警
	15586375686

	3
	宋治国
	男
	45
	副队长
	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消防车驾驶
	18595222776

	4
	宋文奇
	男
	35
	副队长
	卫生院副院长
	医疗医师
	15153734121

	5
	杜桂腾
	男
	37
	副队长
	生态环保科长
	综合救援
	18595222833

	6
	李  彬
	男
	35
	队员
	应急办科员
	综合救援
	189863791242

	7
	蒋凤伟
	男
	47
	队员
	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综合救援
	13583711477

	8
	赵  强
	男
	49
	队员
	派出所副所长
	110出警
	18615921965

	9
	宫云飞
	男
	25
	队员
	派出所民警
	110出警
	16688059855

	10
	宋大成
	男
	29
	队员
	派出所辅警
	110出警
	15506375635

	11
	程  才
	男
	33
	队员
	派出所辅警
	110出警
	15506375636

	12
	邢  敏
	女
	44
	队员
	卫生院护理部主任
	护理急救
	15069767816

	13
	闫  童
	女
	26
	队员
	卫生院护理员
	护理急救
	15854707910

	14
	刘晓宁
	女
	34
	队员
	卫生院护理员
	护理急救
	18754723212

	15
	彭  晶
	女
	35
	队员
	卫生院护理员
	护理急救
	15263746207

	16
	陈  冲
	女
	34
	队员
	卫生院护理员
	护理急救
	15092777429

	17
	刘  会
	女
	35
	队员
	卫生院护理员
	护理急救
	13953743237

	18
	郭勇
	男
	41
	队员
	林泉服务区总支书记
	综合救援
	13508975187

	19
	吕远
	男
	38
	队员
	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综合救援
	14763731669

	20
	徐振国
	男
	40
	队员
	北陈服务区副主任
	综合救援
	18595222779

	21
	邢长富
	男
	37
	队员
	大李服务区主任
	综合救援
	13287289123

	22
	金  营
	男
	42
	队员
	供电所所长
	供电电工
	13953722999

	23
	颜世贞
	男
	50
	队员
	供电所电工
	供电电工
	13853706756

	24
	邵  伟
	男
	45
	队员
	供电所电工
	供电电工
	13854743821

	25
	张庆国
	男
	40
	队员
	供电所电工
	供电电工
	13863715921

	26
	翟传旭
	男
	26
	队员
	生态环保科员
	综合救援
	17686160787

	27
	于成亮
	男
	42
	队员
	林业科副科长
	综合救援
	13953737998

	28
	张  伟
	男
	47
	队员
	畜牧科科长
	畜牧医疗
	13791762116

	29
	刘少睿
	男
	33
	队员
	生态环保科科员
	综合救援
	17686198637

	30
	宋文甲
	男
	36
	队员
	生态环保科科员
	综合救援
	18595222631

	31
	刘  浩
	男
	27
	队员
	综合科副科长
	综合救援
	15163778201

	32
	邢长科
	男
	37
	队员
	规划建设科副科长
	综合救援
	18595222831

	33
	马  彬
	男
	36
	队员
	规划建设科科员
	综合救援
	17686160336

	34
	蒋  坤
	男
	37
	队员
	信访科科员
	综合救援
	17686160609

	35
	尹勇
	男
	45
	队员
	大李服务区总支书记
	综合救援
	13905477728

	36
	刘浩
	男
	32
	队员
	党政办副科长
	综合救援
	15163778201

	37
	公  杰
	男
	33
	队员
	民政科副科长
	综合救援
	15963926623

	38
	肖光宝
	男
	37
	队员
	执法队科员
	综合救援
	15166408679

	39
	韩庆贺
	男
	47
	队员
	市场监管所所长
	综合救援
	15650393677

	40
	彭洪钊
	男
	36
	队员
	扶贫发展科副科长
	综合救援
	15863730382

	41
	崔庆超
	男
	31
	队员
	卫生院内科医师
	医疗医师
	18265378621

	42
	陈  伟
	男
	47
	队员
	卫生院外科主任
	医疗医师
	13506386109

	43
	杜华
	男
	41
	队员
	综合执法大队队员
	综合救援
	13791795127

	44
	李祥奎
	男
	40
	队员
	林泉服务区主任
	综合救援
	15063757383

	45
	刘浩（大）
	男
	36
	队员
	南顶服务区主任
	综合救援
	18753777167

	46
	赵  朋
	男
	38
	队员
	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综合救援
	1560538179

	47
	段  强
	男
	33
	队员
	卫生院医务科主任
	医疗医师
	18353726726

	48
	高  民
	男
	26
	队员
	畜牧科科员
	畜牧医疗
	13287285124





[bookmark: _Toc22386]附件3：星村镇应急领导小组通讯录
	岗  位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组  长
	汪彦凯
	党委书记
	13963799868

	
	王  宁
	党委副书记、镇长
	18595222831

	副组长
	马腾飞
	人大主席
	13905474929

	
	彭  勇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13583758042

	
	司玉峰
	党委副书记
	17564252121

	
	范国栋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15866062996

	
	杨  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
	15753718999

	
	李  巩
	 党委委员
	13371201633

	
	束晓涵
	 人大副主席
	15265700589

	
	徐海兰
	人大副主席、党建办主任
	15092700589

	
	颜  峰
	副镇长
	13355137329

	
	徐  飞
	副镇长
	17686137290

	
	张付坡
	副镇长
	15563756768

	
	孙启懋
	挂职副镇长
	18063258918

	
	张辉理
	二级主任科员
	13953785508

	
	冯明寅
	二级主任科员
	17572792877

	
	杜  珂
	三级主任科员
	15265786868

	
	张  鹏
	三级主任科员
	13793785639

	
	景晓玉
	党政办公室主任
	18266804907

	
	王明晓
	科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13255376377

	
	杜绍梅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13963703013

	
	陈立人
	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主任
	15265470530

	
	杜明法
	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18754735778

	
	孙晓逢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13675378575

	
	刘  静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15725917699

	成  员

	李  锋
	派出所所长
	15586375686

	
	冯汶兵 
	民政科科长
	13295473800

	
	刘  磊
	星村服务区总支书记
	13953753140

	
	赵  鹏
	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15605378179

	
	尹  勇 
	 大李服务区总支书记
	13905477728

	
	吕  远
	 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14763731669

	
	郭  勇
	林泉服务区总支书记
	13508975187

	
	张  波
	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13854786781 

	
	蒋凤伟  
	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13583711477

	
	王伟峰
	 农业科科长
	13954735957

	
	乔立刚
	 农机科科长
	13562707470

	
	李洪太
	 林业科科长
	15153782228

	
	张  伟 
	 畜牧兽医科科长
	13791752116

	
	宋志国
	 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13583769340

	
	杜桂腾 
	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
	15254708456

	
	翟启国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15063757383

	
	颜  军
	 经贸发展科科长
	13854704699

	
	左国宾
	 规划建设管理科科长
	13853712333

	
	王明晓  
	统战民宗科科长
	13255376377

	
	王  浩
	水利科科长
	15064780320

	
	陈富勤  
	星村卫生院院长
	13953757378

	
	常  锋
	星村学区主任
	19953308006

	
	金  营
	供电所所长
	13953722999

	
	刘  静
	财政科科长（兼） 
	15725917699

	
	花  旺
	宣传科科长
	18595222869

	
	朱  广
	综治科科长
	18595222837

	
	周  潇
	司法所所长
	18615928022

	
	刘海军
	交管所所长
	15166741959

	
	左国宾
	统计科科长
	13853712333

	
	杜桂腾
	生态环保科科长
	15254708456

	
	张守磊
	 科技推广科科长
	18366720116

	
	孔德玲
	文化旅游科副科长
	18595222721

	
	王  军
	卫生健康科科长
	15254722795

	
	马希彬
	市场监管所所长
	13954708079

	
	王  波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
	15106717999





[bookmark: _Toc14573]附件4：星村镇风险辨识评估报告

为强化星村镇辖区各部门、服务区（村居）、各企事业单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能力，辨识安全风险，夯实安全基础，制定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编制泗水县星村镇生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报告。
根据星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行业主管部门及各服务区（村居）提供的资料，结合现场勘查实际情况，对镇内各企事业单位的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安全设施及监控监测系统设置等进行分析，对各企业（单位）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
风险评估小组秉承科学、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安全评价通则》等要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开展辨识评估。风险辨识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编制说明、总则、辖区安全监督管理状况、区域危险化学品分析、劳动密集型场所、公众聚集场所危险性分析、重大危险源和非煤矿山、尾矿库分布情况、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区域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评估结论、附件，共10个部分。风险辨识评估报告提出消除、减轻、预防、隔离各种危险、危害的途径和方法，为全镇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安全生产工作和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避免和最大限度减少由人身、设备安全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确保安全工作的有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发〔2023〕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定，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经星村镇安委会研究，现成立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风险辨识、评估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如下：
主  任：  汪彦凯   党委书记
王  宁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主任：  马腾飞   人大主席
杨  立   党委委员 副镇长
彭  勇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司玉峰   党委副书记
范国栋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
李  巩    党委委员
束晓涵    人大副主席
徐海兰	   人大副主席、党建办主任
颜  峰    副镇长
徐  飞	   副镇长
张付坡	   副镇长
孙启懋	   挂职副镇长
张辉理    二级主任科员
冯明寅	   二级主任科员
杜  珂	   三级主任科员
张  鹏	   三级主任科员
景晓玉	   党政办公室主任
王明晓	   科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杜绍梅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立人	   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主任
杜明法	   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孙晓逢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  静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李  锋    镇派出所所长
冯汶兵 	民政科科长
刘  磊	   星村服务区总支书记
赵  鹏	   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尹  勇 	大李服务区总支书记
吕  远	  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郭  勇	  林泉服务区总支书记
张  波	  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蒋凤伟   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王伟峰	  农业科科长
乔立刚	  农机科科长
李洪太	  林业科科长
张  伟   畜牧兽医科科长
宋志国	  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杜桂腾   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
翟启国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颜  军	  经贸发展科科长
左国宾	  规划建设管理科科长
王明晓   统战民宗科科长
王  浩	  水利科科长
陈富勤   星村卫生院院长
常  锋	  星村学区主任
金  营	  供电所所长
刘  静	  财政科科长（兼） 
花  旺	  宣传科科长
朱  广	  综治科科长
周  潇	  司法所所长
刘海军	  交管所所长
杜桂腾	  生态环保科科长
王  军	  卫生健康科科长
马希彬	  市场监管所所长
王  波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



1 总则
1.1 评估目的
本次开展星村镇生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的目的是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整体上调查、分析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构成及其分布状况，掌握了解镇近几年辖区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应急工作现状、事故风险分布、开展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及应急知识宣教等情况。针对镇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种类及特点、事故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提出防范、控制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采取的安全对策措施。全面、准确地获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所需基础资料及信息，为制定科学、可行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奠定基础。同时，为镇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对各服务区、村居（社区）、各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以便在面对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时，能快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降低危害，控制事态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高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管理能力和水平。
1.2 评估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并结合星村镇实际情况进行辨识评估。
1.3 评估范围（时效性、区域范围）
本次星村镇辖区生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的范围：镇辖区内涉及的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商贸、危化品、非煤矿山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有限空间等工贸行业；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风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有可能发生的主要事故风险进行的重点分析。
本次星村镇生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的时间截至点为2023年6月30日。
1.4 评估程序
本次评估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
（1）成立风险辨识评估小组。组长由镇主要领导担任，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镇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应急管理办公室、安全生产监管科、经贸发展科、应急救援科、派出所、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规划建设管理科、综合执法大队、畜牧兽医科、水利科、文化旅游科、宣传科、卫生健康科、市场监督管理所、民政科、生态环保科、农业科、星村学区等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组成，为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评估报告的编制提供了组织保障。
（2）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初步的危险性分析，选择辨识评估方法，编制辨识评估大纲。
第二阶段为实施辨识评估阶段
各部门开展自行开展调研和现场勘查，对辖区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进行评估，提出安全对策措施。
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的编制阶段，主要是汇总所获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综合分析，提出结论与建议，完成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评估报告书的编制。
1.5 评估对象概况
1.5.1 区域位置及周边环境
星村镇隶属于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位于泗水县城东北部，东连大黄沟乡，南依苗馆镇，西邻高峪镇，北靠新泰市禹村镇，西距泗水县城15千米，行政区域面积96.6平方千米。
1.5.2 总体布局与产业发展
星村镇下辖52个行政村，镇人民政府驻星村二村。星村镇应急管理综合监管工作面广量大，任务较为繁重，辖区市级以上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10家，7家企业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贸企业大多是以新材料、汇川汽车部件、彩印包装、医用敷料、木制品加工、机械、小五金、植物油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为主的小微企业，辖区内重点监管4家企业，其中非煤矿山企业1家（泗水高旭新材料有限公司赵家庄矿），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2家，加油站1家（泗水县星村农机加油站），烟花爆竹零售店1处，无规模以上工贸企业，除加油站外无化工及危化品企业，无煤矿。
2辖区安全监督管理状况
2.1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1）镇、部门（单位）和企业安全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总体目标，并将目标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服务区、村居（社区）、部门（单位）和企业的每个层级，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企业内部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情况
星村镇辖区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单位，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其它工贸企业，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企业内部各级负责人、管理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岗位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或消防安全责任书，在企业内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分解到人，自下而上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承诺的保证体系，形成“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管理制度体系。
（3）制定安全检查考核办法
星村镇辖区各服务区、村居（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和有关企业认真做好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检查做到了有具体内容、有明确目的、有检查记录，发现问题有整改措施、有验收记录。同时，根据责任书及安全检查的内容，制定考核办法、细则，量化考核指标、兑现奖惩措施，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工作有据可依。
（4）完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制度
星村镇将全镇各服务区、村居（社区）、各有关部门（单位）和有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情况作为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当理当考，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坚决执行“一票否决”制度，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2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安委办〔2016〕3号）和《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2016〕11号）以及《山东省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导方案》（鲁政办发〔2016〕32号）的规定和要求，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结合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8抓20条”创新举措，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深入研究安全生产事故特点规律，科学组织安全风险分析辨识评估，建立完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生产信息化系统，实现关口前移、精准监管、源头治理、科学预防。在全镇构建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的工作格局，做到镇、服务区（村居）委员会及企业及三级无缝对接，实现标准化、信息化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强化标本兼治，安全监管的手段和方法更加科学有效，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2.3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
星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其它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以及行业规定，依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33000-2016）和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积极推进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加油站、烟花爆竹、工贸等行业（领域）企业结合自身特点，自主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绝大部分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自主创建活动达到100%;企业通过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绩效。
2.4 应急管理状况
星村镇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事故应急工作，各服务区（村居）、各有关部门（单位）均建立了应急工作机制，应急组织机构健全，人员配置到位，应急资金优先保障，应急物资及装备得到加强，应急工作责任制层层落实；全镇各级各部门均编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宣传培训、应急值守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以镇应急救援科、森林消防扑火队等专业应急力量为主，抓好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强化遂行应急救援的能力；充分发挥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企业兼职救援队伍力量的作用，加强业务指导，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近年来，星村镇各部门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彻底排查治理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加大加油站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单位，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等重点行业领域和规模以上其它工贸企业，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等执法检查。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扛起“保安全、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星村镇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仍存在着部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3区域事故风险分析
星村镇辖区内点多面广量大，任务较为繁重，工贸企业大多是以新材料、汇川汽车部件、彩印包装、医用敷料、木制品加工、机械、小五金、植物油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为主的小微企业，辖区内重点监管4家企业，其中非煤矿山企业1家（泗水高旭新材料有限公司赵家庄矿），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2家，加油站1家（泗水县星村农机加油站），烟花爆竹零售店1处，无规模以上工贸企业，除加油站外无化工及危化品企业，无煤矿。
星村镇辖区内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公众聚积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大部分分布在镇周边、甚至是镇商贸中心，少数分布在各服务区（村居）。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综合考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辖区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导致的事故涵盖了所有17类事故，即：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放炮、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燃气爆炸、烟花爆竹爆炸等爆炸、中毒和窒息、其他伤害。
按照所涉及生产安全事故的17种类别，对涉及到的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种类进行重点分析，分析内容如下：
3.1 物体打击
指由失控物体的惯性力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本类事故适用于落下物、飞来物、滚石、崩块等造成的伤害。不包括因机械设备、车辆、起重机械、坍塌、爆炸等引起的物体打击。
风险分析：工贸企业、建筑施工工地、露天矿山开采等作业现场施工、装卸、搬运、运输、检修作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防护设施不良、设备倾斜振动等原因造成落下物、飞来物、滚石、崩块、小型零部件、各类工具等击中人员；引起物体打击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3.2 车辆伤害
指由机动车辆引起的伤害事故。机动车辆包括：汽车类：载重汽车、货卸汽车、大客车、小汽车、客货两用汽车、内燃叉车等。电瓶车类：平板电瓶车、电瓶叉车等。拖拉机类：方向盘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操纵杆式拖拉机等。有轨车类：有轨电动车、电瓶机车等。施工设施：挖掘机、推土机、电铲等。
凡在上述机动车辆的行驶中，发生挤、压、坠落、撞车或倾覆等事故；发生行驶中上、下车事故；发生因搭承矿车或放飞车事故；发生车辆运输摘挂钩事故、跑车事故等均属本类别事故。不包括起重设备提升、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发生的事故。
风险分析：在发生如下情况时，均可能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1）翻倒：提升重物动作太快，超速驾驶，突然刹车，碰撞障碍物，在已有重物时使用前铲，在车辆前部有重载时下斜坡，横穿斜坡或在斜坡上转弯、卸载，在不适的路面或支撑条件下运行等，都有可能发生翻车。
（2）超载：超过车辆的最大载荷。
（3）碰撞：与建筑物、管道、堆积物及其他车辆之间的碰撞。
（4）载物失落：如果设备不合适，会造成载荷从叉车上滑落的现象。
（5）乘员：在没有乘椅及相应设施时，搭载有乘员。
（6）司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规作业等不安全行为。
（7）道路和标志设置不当等方面的缺陷引发的车辆伤害事故。
车辆在装载、运输等环节由于人员操作失误、天气原因等发生侧翻、碰撞事故，均可能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3.3 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是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伤害，不包括车辆、起重机械引起的机械伤害。常见机械伤害形式有：与运动零部件接触伤害，如绞缠与卷咬与冲压、飞出物打击、倾翻打击、刺割、刮碰、撞击伤害、磕绊等。常见伤害人体的机械设备有：皮带运输机、球磨机、行车、卷扬机、干燥车、气锤、车床、辊筒机、混砂机、螺旋运输机、泵、压模机、灌肠机、破碎机、推焦机、榨油机、硫化机、卸车机、离心机、搅拌机、轮碾机、制毡撒料机、辊筒筛等，但属于车辆、起重伤害的情况除外。
风险分析：由于机械设备保养不善或违章作业，设备的防护栅栏、安全栏门或设备的转动、传动部位的防护罩缺损，操作人员身体进入上述围护的危险区域或触及设备的旋转部位，从而导致机械伤害发生。由于作业人员技能、生理状态和责任心等原因，可能导致操作失误或违章作业，引致设备误动作可能引致设备损坏或人员受伤。
辖区内的工贸（重点是机械加工企业）、危化、采矿、建筑施工等企业作业人员在操作、检修各类设备、设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发生机械伤人、设备损坏等事故风险，尤其在设备检维修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砸、压、挤、撞击等各类机械伤害，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3.4 起重伤害
指从事起重作业时引起的机械伤害事故。适用于统计各种起重作业引起的伤害。起重作业包括：桥式起重机、龙门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搭式起重机、悬臂起重机、桅杆起重机、铁路起重机、汽车吊、电动葫芦、千斤顶等作业。如：起重作业时，脱钩砸人，钢丝绳断裂抽人，移动吊物撞人，钢丝绳刮人，滑车碰人等伤害；包括起重设备在使用和安装过程中的倾翻事故及提升设备过卷扬、蹲罐等事故。不适用于下列伤害的统计：触电；检修时，制动失灵引起的伤害；上下驾驶室失误引发的坠落或跌倒。
风险分析：辖区内机械加工、建材、木材、建筑施工、饲料、食品等行业的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使用起重机械，在起重作业时存在起重伤害的风险较大。例如挤压碰撞人，危险性很大，后果严重，往往会导致人员死亡。起重机械作业中挤压碰撞人主要有四种情况。
（1）吊物(具)在起重机械运行过程中摆挤压撞人。发生此种情况原因：一是由于司机操作不当，运行中机构速度变化过快，使吊物（具）产生较大惯性；二是由于指挥有误，吊运路线不合理，致使吊物(具)在剧烈摆动中挤压碰撞人。
（2）吊物（具）摆放不稳发生倾倒碰砸人。发生此种情况原因：一是由于吊物（具）旋转方式不当，对重大吊物（具）旋转不稳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二是由于吊运作业现场管理不善，致使吊物（具）突然倾倒碰砸人。
（3）在指挥或检修流动式起重机作业中被挤压碰撞，即作为指挥人员在起重机械运行机构与回转机构之间，受到运行（回转）中的起重机机械的挤压碰撞，发生此种情况原因：一是由于指挥作业人员站位不当（如站在回转臂架与机体之间）；二是由于检修作业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致使司机在贸然启动起重机械（回转）时挤压碰人。
（4）在巡检或维修桥式起重机作业中被挤压碰撞，即作业人员在起重机械与建（构）筑物之间（如站在桥式起重机大车运行轨道上或站在巡检人行通道上），受到运行中的起重机械的挤压碰撞。发生此种情况原因：大部份在桥式起重机检修作业中，一是由于巡检人员或维修作业人员与司机缺乏相互联系；二是由于检修作业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将起重机固定在大车运行区间的装置），致使在司机贸然启动起重机挤压碰撞人。
辖区内建材、物流、机械加工等企业使用的行车以及建筑行业使用的塔吊等起重设备，若起重设备未定期进行检验、设备限位器或安全锁缺失，会加大事故的风险，可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3.5触电
指电流流经人体，造成生理伤害的事故。用于统计触电、雷击伤害。如人体接触设备带电导体裸露部分或临时线；接触绝缘破损外壳带电的手持电动工具；起重作业时，设备误触高压线，或感应带电体；触电坠落；电烧伤等事故。
风险分析：无专业电工，线路敷设不规范，临时线路比较多，部分企业还在使用淘汰的闸刀开关，在变配电、各生产作业过程、检修等操作时易造成触电事故，主要原因如下：
（1）从事电气安装或操作人员无证上岗，操作人员有职业禁忌病症，如高血压、心脏病、癫痫、恐高症等，在安装和操作工作中行为失控，造成伤害；
（2）临时用电：无外电防护或防护不严、接地系统不符合要求、保护接零设置不符合要求，造成触电；
（3）电工作业人员配置不足，无人监护，误进带电设备间工作，造成设备损坏、人身伤害；
（4）高压触电
①在设备运行、检修过程中，由于电气设备或线路故障，使不应该带电设备带电发生触电事故；
②进行倒闸操作时未执行工作票、倒闸票和模拟操作，从而出现错误停送电发生触电事故；
③高压设备检修时未执行停电、验电、挂接地线、设置遮拦、挂标识牌等技术措施而发生触电事故；
④高压带电设备或线路距离建筑物和通道的安全距离不够，人员在接近过程中发生触电事故；
⑤高压配电柜、变压器室未设置安全标志和遮拦，人员误接近发生触电事故；
⑥违章施工挖断电缆发生触电事故；
⑦作业人员在进行验电、检查、操作过程中未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发生触电事故；
⑧高压配电柜不符合“五防”规定，操作人员误操作发生触电事故；
（5）低压电气触电
①电气装置绝缘损坏，接线端子裸露；
②操作失误，误接触带电体；
③设备漏电、漏电保护器失效、接地不良；
④非电工维修电气设备和仪器；
⑤使用非安全电压的工作行灯；
⑥检修设备未停电、验电、挂警示标志、误送电等；
⑦手持、移动工具漏电、安全工器具漏电。
⑧两个导电器件之间或导电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爬电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导致电气部件间或电气部件和地之间打火；
⑨电气作业人员操作时未按规定要求佩戴防护用品，或劳动防护用具未定期检测合格。
3.6 淹溺
指大量的水经口、鼻进入人体肺部，造成呼吸道阻塞或发生急性缺氧而窒息死亡的事故。“作业”是指在水域及其岸线进行装卸、勘探、开采、测量、建筑、疏浚、爆破、打捞、捕捞、养殖、潜水、流放木材、排除故障以及科学实验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包括高处坠落淹溺，不包括矿山、井下透水淹溺。
风险分析：若未设置盖板或未设置安全防护装置、未张贴安全警示牌，或者安全防护措施失效，照明不足，作业人员在附近活动时，可能会不慎落入水中发生淹溺事故。虽然部分消防水池、废水收集池等设施埋地设置，但检修口的入孔如果未加盖，也可能导致人员跌落池中，可能造成人员溺亡。
3.7灼烫
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碱、盐、有机物引起的体内外灼伤)、物理灼伤(光、放射性物质引起的体内外灼伤)，不包括电灼伤和火灾引起的烧伤。
风险分析：
（1）火焰烧伤
使用明火进行加热时，人员操作不当可能导致的火焰烧伤。或者企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人员烧伤、烫伤等。
（2）高温物体烫伤
包括由锅炉、热交换站、高温管道、高温干燥室、高温反应液体、热载体和高温的蒸气灼伤、烫伤等所致的损伤。造成烫伤的根本因素是存在较高的温度。正常情况下，设备均有防护设施，对人体造成烫伤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上述作业场所未设置防止人员与高温物体接触的措施，或设置的防护措施破损、失效，人员没有穿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附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在作业过程中，可能使作业人员意外与高温部位接触，造成灼烫伤害。
（3）化学灼伤
化学灼伤主要来自于企业使用的氢氧化钠、硫酸、盐酸等酸、碱性腐蚀性物质。在装卸、稀释、输送、使用的环节中，管道、容器、化工装置或连接处有可能发生跑、冒、滴、漏现象，若不慎接触这些腐蚀品，会造成化学灼伤。若不慎溅入眼内，可灼伤眼睛。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泄漏的化学品如硫酸、盐酸、高锰酸钾、氯化氢、氟等具有腐蚀性的，如现场人员对泄漏事故处置不当，四肢和身体直接接触易引发化学灼伤事故。
上述风险均可能造成人员受伤，甚至导致死亡。
3.8 火灾
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这里指的是造成人身伤亡的企业火灾事故。根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按物质燃烧特征把火灾分为A、B、C、D、E、F6 类。
A 类火灾，是指固体物质(一般具有有机物性质)火灾，通常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棉、麻、毛、纸张等。
B 类火灾，指液体火灾和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汽油、煤油、柴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等。
C 类火灾，指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等。
D 类火灾，指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钛、锂、铝镁合金等。
E 类火灾，指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F 类火灾，指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不适用于非企业原因造成的火灾事故，比如居民家中火灾等未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的火灾。
风险分析：火灾事故是发生可能性最大的事故类型之一，且易造成的较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辖区范围内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火灾有固体火灾、电气火灾、气体火灾、液体火灾等。
（1）电气火灾：①电缆隧道堆放杂物或电缆上积灰过厚，有可燃气体、液体泄漏等经高温或明火引燃，发生火灾或爆炸。②电缆与热力管道太近或长期过负荷，温度过高加速电缆绝缘老化，造成绝缘性下降，击穿引燃。③电缆防护层遭到破损或电缆在运行中遭到绝缘损伤，引起电缆相间与外层绝缘击穿。
（2）化学品火灾、爆炸
加油站存储经营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泄漏引起的火灾事故：如氢气、氰化钠、氨、乙炔、液化石油气、汽油、甲醇、乙醇、松节油等具有易燃、易爆性质的危化品，若发生泄漏，遇明火、高温、静电等，即引发火灾事故；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高热、静电火花、电气火花等点火源，可发生爆炸事故；工贸行业，如粮食储存企业广泛使用的杀虫剂—磷化氢，在空气中能够自燃，混合气体中含有乙硼烷的在室温下遇潮湿空气即能自燃，这类物质如果泄露可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目前，辖区内涉及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和使用分布较散，加油站（气）企业规模较小，加之企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安全意识、防火意识淡薄，部分企业内堆放有大量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或燃料、木料、包装纸等易燃和可燃物质，使部分企业火灾、爆炸危险性增加。
3.9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是指人员在离基准面2m以上（含2m）发生坠落造成的伤亡事故。适用于在脚手架、平台、陡壁、杆（柱）等高于地面的施工作业场合；同时也适用因地面作业踏空失足坠入洞、坑、沟、升降口、漏斗等情况。但不包括其他事故类别作为诱发条件的坠落事故，如触电坠落事故。
风险分析：作业人员在进行生产操作、巡检、检修和设备维修过程中，经常需要登高、下梯及在高处走动，若直梯、斜梯、工业防护栏杆、工业平台的设计、制造、保养有缺陷，很容易在走动或攀登时滑倒造成高处坠落伤害或发生高空坠落事故，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建筑施工在进行脚手架搭设、钢筋绑扎、钢结构施工、吊篮作业等施工时由于人员违规操作，防护不到位以及个人防护用品未正确佩戴等原因造成高处坠落事故，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园林绿化作业在树木修剪等高处作业过程中可能由于梯子设计、制造、保养有缺陷，很容易在攀登或者作业时造成高处坠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辖区内电力、通讯等部门在进行线路架设、维修等高处作业过程中可能由于未挂安全绳等原因造成高处坠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3.10坍塌
指建筑物、构筑物、堆置物倒塌以及土石塌方引起的事故。适用于因设计或施工不合理造成的倒塌；以及土方、砂石、矿山等发生的塌陷事故，如建筑物倒塌、脚手架倒塌；挖掘沟坑洞时土石的塌方等事故。不适用于矿山冒顶片帮事故，或因爆炸、爆破引起的坍塌事故。
风险分析：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由于坑壁的形式选用不合理，基坑施工不规范，地表水处理不当，以及基坑支护结构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可能造成土方坍塌；模板支撑及脚手架支撑体系存在问题，钢管、扣件等配件质量存在问题以及施工管理存在问题等也可能造成坍塌，坍塌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可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或材料、成品堆放不稳定，堆放高度较高，或放置物品的货架焊接不牢固，摆放地不平整，物料堆放不平衡等情况下，有可能发生坍塌，造成人员伤害事故。
3.11锅炉爆炸
指锅炉发生的物理爆炸事故。适用于使用工作压力大于0.7表大气压，以水为介质的蒸汽锅炉和以油为介质的锅炉，但不适用于船舶上的蒸汽锅炉。
风险分析：目前，辖区内企业主要使用的锅炉有电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及其他燃料（如木屑、煤尘等）锅炉。现辖区内有些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会使用到锅炉，锅炉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包括：
（1）锅炉炉管爆漏事故
引起锅炉炉管爆漏的原因主要为腐蚀、过热、焊接质量差等。锅炉受热面的腐蚀主要是管外的腐蚀和水品质不合格引起的管内化学腐蚀。当腐蚀严重时，可导致腐蚀爆管事故发生。锅炉主体是由焊接组装起来的，每个受热面的每一根管子都有多个焊口。而受热面又是承受高压的设备，焊接缺陷主要有裂纹、未焊透、未熔合、咬边、夹渣、气孔等，这些缺陷存在于受热面金属基体中，使基体被割裂，产生应力集中现象。在介质内压作用下焊接缺陷处的高应力逐渐使基体开裂并发展成宏观裂纹，最终贯穿受热面管壁导致爆漏事故。因此，焊接质量的好坏对锅炉安全运行有着重大的影响。
（2）炉膛爆炸事故
炉膛爆炸是指炉膛中积存的燃料发生瞬间燃烧，使炉膛温度及炉内压力急剧升高，超过了炉墙设计承受能力，而造成冷壁、刚性梁及炉顶、炉墙破坏的现象。
（3）超压破裂爆炸事故
超压爆炸是指锅炉运行压力超过最高许可工作压力，使元件应力超过材料的极限应力。超压工况常因安全泄放装置失灵、压力表失准、超压报警装置失灵，严重缺水事故处理不当而引起。超压破裂爆炸是小型锅炉最常见的爆炸情况之一。
（4）蒸汽爆炸事故
锅炉是容纳水及水蒸气较多的大型部件，如锅筒及冷壁集箱等，在正常工作时，或者处于水汽两相共存的饱和状态，或是充满了饱和水，容器内的压力则等于或接近锅炉的工作压力，水的温度则是该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一旦该容器破裂，容器内液面上的压力瞬间下降为大气压力，与大气压力相对应的水的饱和温度是100℃。原工作压力下高于 100℃的饱和水此时成了极不稳定、在大气压力下难于存在的“过饱和水”，其中的一部分即瞬时汽化，体积迅速膨胀许多倍，在容器周围空间形成爆炸。
（5）锅炉严重缺水爆炸事故
锅炉的主要承压部件锅筒、封头、管板、炉管等，不少是直接接受火焰加热的。锅炉一旦严重缺水，上述受压部件得不到正常冷却，甚至被烧，金属温度急剧上升甚至被烧红。如给严重缺水的锅炉上水，往往酿成爆炸事故；因操作不当引起汽水系统水锤冲击，使受压元件受到强大的附加应力作用而失效也会爆炸。
（6）过热失效，钢板过热烧坏，强度降低而致元件破坏。通常因锅炉缺水干烧。结垢太厚，锅水中有油脂或锅筒内掉人石棉橡胶扳等异物等原因引起爆管事故。
（7）先天性缺陷，结构受力、热补偿、水循环、用材、强度计算、安全设施等方面严重错误；修理、改造不合理也是造成锅炉爆炸的隐患。
综合上述，一旦锅炉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失误都可能引起超温、超压、爆炸，轻者可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严重时会造成设备损坏以及人员伤亡事故。在管理不规范，不进行日常检查、维修、水质不达标等情况下，可能发生水蒸气爆炸，超压爆炸，缺陷导致爆炸，严重缺水爆炸等事故，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锅炉在辖区内有部分企业使用锅炉。
3.12容器爆炸
指压力容器超压而发生的爆炸。压力容器爆炸包括压力容器破裂引起的气体爆炸。压力容器内盛装的可燃性液化气，因为化学反应失控，或环境温度过高等原因，压力容器的工作压力超过了设计容许的压力，导致压力容器发生物理性破裂，这种破裂对作业环境和作业人员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尤其压力容器溢散出大量高压液化气体立即蒸发，然后与周围的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其浓度达到一定范围时，遇到火源就会产生化学爆炸．通常也称为容器二次爆炸，两种情况都统计为容器爆炸事故。
适用于盛装容器、换热容器、分离容器、气瓶、气筒、槽车等容器爆炸事故。
风险分析：存储气体时会用到气瓶、气罐等，气瓶、储罐如果质量不合格、安全阀工作不良，当罐内压力因外界原因增加时，可能发生容器爆炸事故。企业储存大量的气瓶，气瓶因为质量不良，瓶体受损，在搬运或储存过程中因受到外力(如碰撞)，可能会发生爆裂。或者有些压力容器如空压机储气罐，在作业过程中也存在着爆炸的风险，可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3.13其他爆炸
其他爆炸，指凡不属于火药爆炸、瓦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的爆炸事故。
下列爆炸都属于此类事故：
可燃性气体与空气混合形成的爆燃性气体混合物引起的爆炸。可燃性气体如：煤气、乙炔、氢气、液化石油气等。
可燃性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燃性气体混合物引起的爆炸，如汽油、苯挥发蒸气。
可燃性粉尘及可燃纤维与空气混合形成的爆燃性气体混合物引起的爆炸，如铝粉、镁粉、锌粉、有机玻璃粉、聚乙烯塑料粉、面粉、谷物淀粉、煤尘、木粉；以及可燃性纤维，如麻纤维、棉纤维、醋酸纤维、腈纶纤维、涤纶纤维、维纶纤维等粉尘爆炸事故。
间接形成的可燃性气体与空气相混合，或者可燃性蒸气与空气相混合，如可燃固体，自燃物品、当其受热、水、氧化剂的作用而迅速反应，分解出可燃性气体和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燃气体，遇火源爆炸的事故。
另外，炉膛爆炸、钢水包爆炸、亚麻尘爆炸等，均为“其他爆炸”。
风险分析：加油站、工贸等行业涉及汽油、二甲苯、混苯、甲醇、甲醛、液氨、乙醇等易燃易爆物质，如果发生泄漏，遇明火、高温、静电等，即可能引发火灾事故，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高热、静电火花、电气火花等点火源，可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工贸企业中的木材加工厂、面粉厂、饲料厂、茶叶加工厂等产生植物粉尘的场所，当达到一定的粉尘浓度，形成可燃性粉尘云时，遇明火、高热、静电火花、电气火花等点火源，可能会发生粉尘燃烧和爆炸事故。
储存可燃气体的场所，如遇可燃气体泄漏，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静电火花、电气火花等点火源，也可能会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
在易燃易爆危化和粉尘涉爆场所，作业人员着装不当(如穿非防静电工作服、带钉鞋)、静电防护措施不完善等，都容易引起静电危害。静电可以造成的危害有静电引燃、静电电击和静电妨碍，特别是静电引燃十分值得预防。
3.14中毒和窒息
指在生产条件下，有毒物进入人体引起危及生命的急性中毒以及在缺氧条件下发生的窒息事故。适用于有毒物经呼吸道和皮肤、消化道进入人体引起的急性中毒和窒息事故，也包括在通风不良的有限空间作业，因为氧气缺乏，发生晕倒，甚至死亡的事故。
不适用于病理变化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也不适用于慢性中毒的职业病导致的死亡。
风险分析：在密闭设备（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反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等）;地下有限空间（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污水池、污水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等）;地上有限空间（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室、冷库、粮仓、料仓等），在这些场所作业，以及喷洒农药作业等过程中会有有毒气体（包括硫化氢、一氧化碳等）可造成人员中毒甚至死亡事故。
气焊和气割使用的乙炔、氮气、甲烷、氩气等在通风不良的空间进行作业时，由于气体聚集造成人员窒息。
工贸、石油液化气站等生产储存和使用的甲苯、溶剂型油漆、混苯、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等有毒液体和气体，在搬运或储存过程中如果发生大量泄漏，人员吸入高浓度有毒气体，会发生中毒事故，甚至人员死亡。
3.15放炮
指施工时，放炮作业造成的伤亡事故。适用于各种爆破作业，如采石、采矿、采煤、开山、修路、拆除建筑物等工程进行放炮作业引起的伤亡事故。
风险分析：建筑物拆除作业不允许进行放炮作业，但炮采炮掘是采石、采矿、修路、隧道、涵洞施工作业普遍采用的方法。放炮工序复杂，主要有放炮器具领取、火药运送、做炮头、定炮、放炮等工序，涉及内容、人员多，不安全因素多，因此放炮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和特殊性。在进行放炮作业时，放炮所产生的震动、冲击波和飞石对人员、设备设施、构筑物等有较大的损害。放炮还是诱发矿井、隧道、涵洞围岩冲击地压的一个主要因素。采石、采矿、采煤、修路、隧道、涵洞等掘进作业时以下原因造成放炮事故：①无爆破设计说明书或未按爆破设计进行装药、起爆工艺不合理；②未按《爆破安全规程》要求作业，放炮前未划定危险边界、未设置岗哨、未发出警戒信号，或警戒方位、警戒人员数量、警戒距离不足、警戒信号不明确或不清晰、未设置放炮警戒标志等，放炮过程中人员撤离距离短或其他人员误入危险区；③炮孔装药前，未对炮眼参数进行检查验收，测量炮眼位置、炮孔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未严格按照预先计算好的装药量装填，可能因装药量过大，发生爆破飞石伤人；④ 未对爆破器材的性能进行抽样检查，在同一次爆破中使用不同厂家、不同时间生产的爆破器材；爆破器材质量有问题、爆破环境不良或管理不善；出现早爆、迟爆、拒爆现象；放炮时联线方式不准确，出现残炮、哑炮；⑤处理残炮、哑炮方式不准确，或打残眼，存在盲炮爆炸的危险；⑥露天爆破时，遇雷雨天气、六级以上大风、大雾及夜间进行放炮作业；⑦爆破工未经培训、考核，不具备相应的操作资格，可能导致误操作；⑧放炮时不执行一炮三检、三人连锁、三保险制度。
3.16火药爆炸
指火药与炸药生产、配料、运输、贮藏等发生的爆炸事故。适用于烟花爆竹、火药与炸药生产过程中，如配料、运输、贮藏、加工过程中，由于震动、明火、摩擦、静电作用，或因炸药的热分解作用，以及贮藏时间过长或存药过多，发生化学性爆炸事故；废料处理不净，因残存火药或炸药引起的伤亡事故。
风险分析：火药爆炸瞬间产生的高温火焰，可引燃周围可燃物而酿成火灾；爆炸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所形成的空气冲击波，可造成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严重时可摧毁整个建筑物及设备，也可破坏邻近建筑物，甚至离爆炸点很远的建筑物也会受到损坏并造成人员伤亡；爆炸时产生的爆炸飞散物，向四周散射，造成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的破坏，当爆炸药量较大时，飞散物有很高的初速度，对邻近爆炸点的人员和建筑物危害很大，有的飞散物可抛射很远，对远离爆炸点的人员和建筑物也可造成伤亡和破坏。
辖区内有1户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批发企业和4家常年零售点，烟花爆竹均含火药与炸药成份。以下原因可能发生火药爆炸事故：
①火药的热敏感度高，在外界热的作用或本身少量分解热得不到迅速散发而形成热积累时容易引发燃烧或爆炸；②烟火药对机械作用的敏感度高，在受到机械能（包括撞击、摩擦、震动）的作用下能发生燃烧或爆炸；③烟火药受电能（电或静电火花）作用时容易发生燃烧或爆炸，再加工、贮存、运输过程中如果存在电气线路漏电、短路、雷电放电及聚集了静电荷的工具、器材或人体放电，都可能引起烟火药的燃烧或爆炸；④火药受化学能作用（受潮、酸碱作用）时容易发生燃烧或爆炸。
3.17其他伤害
凡不属于上述伤害的事故均称其他伤害，如：拥挤踩踏、跌伤、冻伤、野兽咬伤、钉子扎伤等。
风险分析：辖区内重大节庆活动和商场、超市、集贸市场、车站、医院、学校、宾馆、娱乐场所、风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开展游园、灯会、花会、演唱会、音乐会、纪念庆典活动等可能会发生拥挤、踩踏事故；企业日常生产过程中，从业人员因注意力不集中，地面湿滑等原因导致扭伤、跌伤。
4区域危险物品运输风险分析
烟花爆竹等危险物质道路运输过程中，由于撞击、挤压、设备缺陷等原因，进而导致火灾、爆炸、环境污染等重大事故发生，另外，加油站危险物品运输车辆有时必须通过人口聚集区域附近的道路，从而对沿途的居民区、行人、其他车辆等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一旦发生事故将会造成较大范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劳动密集型场所、公众聚集场所危险性分析
5.1劳动密集型场所分布情况
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使用劳动力从事生产，如大型土石方工程、手工业、服装业、食品加工业、日用百货、家具木材加工等轻工企业以及服务性企业均属此类。其特点是:投资较少，单位投资吸收的劳动力较多，劳动工具较简单。
5.2公众聚集场所分布情况
全镇同一时间内聚集人数超过50人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宾馆、饭店、商超、集贸市场、景区、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等民用基础设施齐备，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生活需求。
5.3劳动密集型场所和公众聚集场所危险性分析
劳动密集型场所和公众聚集场所统称为人员密集场所。具有人员较多、集中连片、疏散困难的特点。火灾是劳动密集型场所和公众聚集场所最常见、损失最大的事故类型。此外，电梯、拥挤踩踏等事故，也可能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节主要围绕劳动密集型场所和公众聚集场所常见事故进行分析。
（1）劳动密集型场所危险性
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规模小、效益差、发展较为缓慢，安全投入不足，安全隐患尤其是火灾危险性较为突出。
（2）公众聚集场所的危险性
①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的危险性。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如游艺场所等。其装修使用的可燃材料多；用电设备多、线路复杂；人员集中、疏散困难。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能迅速蔓延，扑救极为困难。
②宾馆、饭店的危险性。现代的宾馆、饭店，早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客房为主的单一经营方式，将客房、餐馆、商场和夜总会、会议中心、健身娱乐场所等集于一体，向多功能方向发展。其可燃物多；潜在的火源多；有些宾馆、饭店的建筑结构不合理或使用不当，疏散通道复杂；消防设施不足，抗御火灾能力差；群体防灾意识淡薄，极容易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
③商场的危险性。商场是集生产、生活和人们社会活动的所有用品于一体，周转快、流动量大，是人员高度密集的场所。具有建筑面积大、层数高而且空间相连；可燃物品多；商场人员聚集、流动量大；电气、照明设备多等特点。诸多风险叠加，易造成火灾，而且一旦发生火灾，蔓延速度快、扑救困难，可能造成群死群伤和重大经济损失。
商场还是发生电梯事故和拥挤踩踏事故风险较大的地方，当发生火灾、地震、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时，如疏散组织不当，大量人员集中撤离，可能会在通道、楼梯等处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④医院的危险性。医院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型较多，但最常见、损失最大的事故风险是火灾。医院的主体部分、辅助治疗部分和后勤供给保障部分均可能会发生火灾事故。火灾的主要原因有：
a 易燃易爆的麻醉剂遇明火或电气火灾；
b 使用各种化学试剂和酒精灯等明火和电热设备时，不慎失火；
c 库房、药房和制剂室内储存的易燃、易爆物品和放射性物品发生火灾，难以控制和处理；
d 治疗用的红外线、频谱仪等加热器械离被服等可燃物过近起火；
e 病房理疗设备、病员及家属使用明火或吸烟，是病房发生火灾的直接诱因。
⑤集贸市场的危险性。集贸市场人来人往，场内各种备货多，可燃物多，部分集贸市场陈旧，建筑物耐火等级低，用电设备管理混乱，消防水源和灭火器具不足，消防通道不畅，商家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火灾事故风险较大。
集贸市场是人员较为密集的地方，当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时，如疏散组织不当，人员集中逃离，可能会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⑥幼儿园和小学、中学的危险性。幼儿园和小学、中学教学楼、宿舍等场所，人员密集，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自我保护和逃生能力较弱。可能会因明火和电气线路故障发生火灾事故，紧急状态下，最常见、损失最大的是拥挤踩踏等事故灾难。
a 幼儿园的火灾危险性。幼儿园、托儿所是集中培养教育学龄前儿童的主要场所。由于学龄前儿童年龄小，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变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迅速疏散逃生的能力较弱;教师和保育员大多是女性，处理紧急事故的能力有限;室内装潢、设备和儿童的玩具以易燃、可燃物居多，并有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电热器具等用电设备，因此，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疏散困难，易造成混乱，很可能造成伤亡，火灾危险性很大。
b 小学、中学的事故危险性。小学、中学生尚未成年而活动能力却很强，班级人数较多，下课时间和课间活动时间很集中，易形成人员拥挤和围观现象，一旦发生火灾，疏散困难，易造成重大伤亡，火灾危险性很大。小学、中学生发生拥挤踩踏事故风险概率较大，当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时，如疏散组织不当，易出现人员拥挤现象，可能会在教学大楼门口、楼道等处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⑧养老院的危险性。养（敬）老院人员密集，均为老年人，有的甚至是残疾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逃生能力较弱。可能会因违规使用明火和电气线路故障等发生火灾事故，如疏散逃生不及时，易造成火灾直接烧死烧伤或烟气中毒伤亡，危险性很大。
6重大危险源和非煤矿山尾矿库分布情况
6.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分布
镇辖区内监管企业无重大危险源。
6.2非煤矿山尾矿库等级及分布
镇辖区内监管企业无非煤矿山尾矿库。
7区域风险承受能力与控制能力分析
（1）镇政府辖区、各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选址、外部安全距离能满足相关规定和规范的要求；尤其突出的是水泥建材业，存在较大安全生产风险，严重时可能出现多米诺现象，应引起辖区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及各企业的高度重视。
（2）通过对星村镇、相关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调查和分析，总体上，其个人风险值、社会风险值均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辖区工贸企业和人员密集场所数量多，大部分生产企业规模小，效益差，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安全风险高，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会对员工人身安全、周边企业、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类重点单位应引起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高度关注，强化日常管控、重点监控，确保安全。
（3）服务区（村居）、部门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机构和人员配置到位，安全经费有保障；各企业均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备了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编制发布了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安全保障、应急救援和安全管理系统基本健全，但仍有个别方面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的现象存在。服务区（村居）、部门和各企业可参考本报告提出的措施建议，保证辖区安全、持续、稳定地发展。
8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
基于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星村镇辖区应急管理工作现状，提出以下应急管理工作建议：
（1）星村镇可能发生的事故和灾害种类很多，比如自然灾害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环境突发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意外溺水事件等。加油站因储存、使用的危险品、发生事故影响面广、造成的事故后果严重，存在的风险概率及风险度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避免或减少事故和灾害的损失，建议星村镇辖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针对各行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编制行业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2）星村镇的食品加工、机械加工、建材等项目混合布置，不仅不利于管理，还增加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今后引入新项目时，应根据产业规划和已建设项目的分布情况，按照危险性相近的项目集中布置原则进行布局。
（3）星村镇辖区的山东高旭新材料有限公司赵家庄矿和相邻企业易发生多米诺效应。虽然发生多米诺效应的概率较小，但从本质安全的要求考虑，一是应注意工程地质条件和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严格明火管理，避免发生系列事故，导致多米诺效应产生；二是应加强安全防护措施的投入，尤其是硬件隔离措施的投入。
（4）星村镇辖区各企业外部安全距离均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但是建议镇相关部门在今后新审批企业时，将生产、储存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的工厂设在镇辖区边缘的独立安全地区，并与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企业与居民区之间应设置一定安全距离的隔离带，起到阻止火灾蔓延的分隔作用。
（5）星村镇相关部门严格限制辖区内不符合产业规划的老旧企业、僵尸企业复产，对已有装置进行改建、扩建时，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的规定。
（6）星村镇辖区内企业已有装置进行改建、扩建时，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行业规范，确保与周边企业的安全间距。
（7）从安全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建设中，星村镇还需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①镇地域广、不可避免地存在超高、超大的货物运输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应做路线设计，并经有关部门审核，确保运输安全。
②各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道路系统建设应满足人货分流、安全畅通的原则，符合人与车交通分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分道的要求。
③各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的道路，在满足正常交通运输和物流运输的提下，必须满足消防和救护的需要，车行道宽度不应小于4米，消防通道上空4米范围内不应有任何障得物。
（8）星村镇设立了综合救援大队，部分服务区（村居）、企业还建立了内部救援队伍，但存在基本防护装备、特种防护装备、抢险救援器材配备不足的现象。还要注重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加大投入，实现安全风险防范与消防、医疗救护力量的匹配。
（9）星村镇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检查、督促服务区（村居）、各企业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实现企业与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有效对接，应与应急管理、交通、生态环保、规划建设规划、消防等部门（单位）和周边乡镇（街道）建立沟通机制，必要时可进行联合应急演练，提高服务区（村居）和企业应急保障能力。
（10）星村镇应督促各企业扎实推进风险和隐患管理双重体系建设，落实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职责，对风险进行有效、全面地辨识，并制定管控措施，用“四色图”的方式进行公示；对于隐患，实施全员排查、分级治理，实现风险信息和隐患信息的上报、共享，提高辖区整体安全防控能力。
（11）星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和行业主管部门应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行政许可、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安全监管信息档案。督促重点监管危险工艺的企业开展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强化在役生产装置安全诊断，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高装置本质安全水平。
（12）星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应适时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防范系统风险，防止多米诺效应。企业在生产出现异常状况或较大安全风险时，应及时报告县应急管理部门，通报周边企业，周边企业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13）星村镇行业主管部门、各企业应分别建立完善承包商管理制度，对进入企业厂区施工、检维修及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等作业的承包商，建立准入和淘汰机制，定期对承包商安全业绩进行考评，并进行考核、兑现。
（14）星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和行业主管部门应督促各企业切实强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落实全员岗位责任制，将安全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开展风险点辨识、分级和“一企一册”的编制，逐步建立风险点公告警示机制。督促企业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安全生产风险管理要素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全员参与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确保各类安全生产隐患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整改，防止隐患演变为事故。
（15）在发生较大规模有毒物料泄漏扩散事故（例如甲醛、苯、氨气、氰化钠、氯气泄漏扩散）时，应及时通知相应区域企业、可能受影响的服务区（村居）和其他单位、交通管理等部门，并采取相应措施，提供必要配合，各企业在编制应急预案时，应将企业泄漏相互影响纳入应急预案中。
（16）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受限空间作业，作业人员如果防范措施不到位，就有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事故。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和规范的要求：
①进行受限空间作业前，应当由本单位安全生产负责人进行审查；未经审查批准，任何人不得进行受限空间作业。
②实施受限空间作业前应当明确作业现场的负责人、监护人和作业人员，并明确其对作业安全承担的职责，不得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实施作业。
③按照“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原则，凡要进入受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作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先测定其氧气、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浓度，制定消除、控制危害的方案，确保整个作业期间处于安全状态。符合安全要求后，方可进入。实施检测时，检测人员应当处于安全环境，并做好检测时间、地点、气体种类和检测浓度等记录，检测结果应当及时通知或者抄报作业现场的负责人、监护人、作业人员。
④作业前应当制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明确救援人员及职责，落实救援设备器材，并定期进行预案演练，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受限空间作业发生事故时，监护人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应当及时报警，救援人员应当做好自身防护，正确配备和使用合格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以免事故扩大。
⑤在受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应当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降低作业危险。严禁用氧含量高于23.5%的空气或者纯氧进行通风换气。
⑥作业过程中，在有限空间进入点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⑦建议企业要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维护手册，完善应急预案、严格事故追究和调查，对入场新员工严格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⑧建议星村镇应急管理管理办公室、行业主管部门聘请相关专家对企业的安全管理、设备、工艺、电气仪表四方面进行安全生产诊断。
（17）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管理对策
①辖区金属非金属矿山、工贸等企业生产作业场所存在的接触灰尘、尘埃、烟尘、矿尘、砂尘、粉末等粉尘作业、化学毒物作业、高处作业、受限空间作业、高温作业、噪声作业、物体坠落、可燃性粉尘场所作业、搬运作业等，各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行业标准如《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22）、《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7）、《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GB/T11651 、《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DB37/T1922-2011等规范，根据作业性质和作业场所防护要求，强化作业场所通风及作业场所劳动防护其他要求的落实。
②辖区金属非金属矿山、工贸等企业生产作业严格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明确的标准，针对作业性质为作业人员配备安全帽、防护手套、安全带、防尘口罩、护目镜、耳塞/耳罩、绝缘服、绝缘手套、安全带、安全绳、空气呼吸器、长管呼吸器等防护设施和安全设施。
（18）星村镇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各企业切实强化特种设备管理，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责任人，加强特种设备的日常运行检查、维护保养，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进行记录。责成企业建立、完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建立特种设备分类、作业人员数据库及各种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周期一览表。加强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操作技能和遵章守纪的自觉性，避免事故发生。同时，监督相关企业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各种特种设备事故演练。
9区域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评估结论
通过对镇安全发展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小组认为：星村镇功能区划分、项目布局基本合理；企业个人风险值、社会风险值均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完备；安全保障和安全管理基本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通过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控制措施，辖区整体性安全风险水平为可接受，处于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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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554]附件5：星村镇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概述
应急资源调查是加强自身应急能力建设的基础工作，通过对应急能力的调查及评估，提高应急工作的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达到事前降低发生率、事中有效控制事态蔓延、降低事故损失的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规定，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工作，指导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工作科学发展。
结合本镇实际情况，经镇安委会研究，现成立泗水县星村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资源调查小组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如下：
主  任：  汪彦凯   党委书记
王  宁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主任：  马腾飞   人大主席
杨  立   党委委员 副镇长
彭  勇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司玉峰   党委副书记
范国栋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立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
李  巩   党委委员
束晓涵   人大副主席
徐海兰	   人大副主席、党建办主任
颜  峰    副镇长
徐  飞	   副镇长
张付坡	   副镇长
孙启懋	   挂职副镇长
张辉理    二级主任科员
冯明寅	   二级主任科员
杜  珂	   三级主任科员
张  鹏	   三级主任科员
景晓玉	   党政办公室主任
王明晓	   科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杜绍梅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立人	   社会事务和民生保障中心主任
杜明法	   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孙晓逢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  静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李  锋    镇派出所所长
冯汶兵 	民政科科长
刘  磊	   星村服务区总支书记
赵  鹏	   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尹  勇 	大李服务区总支书记
吕  远	  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郭  勇	  林泉服务区总支书记
张  波	  北顶服务区总支书记
蒋凤伟   南陈服务区总支书记
王伟峰	  农业科科长
乔立刚	  农机科科长
李洪太	  林业科科长
张  伟   畜牧兽医科科长
宋志国	  应急救援科副科长
杜桂腾   安全生产监管科副科长
翟启国	  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颜  军	  经贸发展科科长
左国宾	  规划建设管理科科长
王明晓   统战民宗科科长
王  浩	  水利科科长
陈富勤   星村卫生院院长
常  锋	  星村学区主任
金  营	  供电所所长
刘  静	  财政科科长（兼） 
花  旺	  宣传科科长
朱  广	  综治科科长
周  潇	  司法所所长
刘海军	  交管所所长
杜桂腾	  生态环保科科长
王  军	  卫生健康科科长
马希彬	  市场监管所所长
王  波	  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
2目的和意义
开展事故应急资源调查工作是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法规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工作可以明确我镇现有应急资源、上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可能帮助提供的应急资源、短缺的应急资源，为今后弥补短缺应急资源提供基础资料，保证需要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获取资源。
3调查内容
建设应急救援体系的因素主要由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装备（物资）两部分构成。因此，应从这两个方面建立评估我镇应急救援能力的指标体系。
星村镇政府设置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在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开展镇辖区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镇长担任，副组长由镇分管应急管理的副镇长担任，组员由分管突发事件的镇其他领导、应急管理办公室、党政办等部门（单位）负责人担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组成人员由各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同志担任。
应急救援队伍包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有关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建立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基干民兵应急队伍，乡镇、镇、企业等基层组织和单位建立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等。
3.1应急救援队伍
星村镇现有应急救援队伍：综合救援队（含镇级48人、村居521人）、防汛机动抢险队、非煤矿山兼职救援队（山东高旭新材料有限公司赵家庄矿）、电力抢险队、通信保障队。
其中，消防救援大队为泗水县综合救援队伍，承担我镇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泗水县道路交通救援队承担我镇道路交通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通信保障队为通信公司配置的应急救援队伍，电力抢险队为供电所配置的应急救援队伍，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立即投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及时恢复影响区域通信、供电线路，保障通信、供电正常。防汛救援队伍为星村镇汛期成立的机动抢险队伍，保障汛期救援工作。
星村镇应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人员的培训和演练工作。
3.2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物资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数量
	储备地点
	备注

	编织袋
	条
	/
	20000
	星村镇武装部
	

	铅丝
	吨
	/
	0.2
	星村镇武装部
	

	锹
	把
	/
	50
	星村镇武装部
	

	镐
	把
	/
	50
	星村镇武装部
	

	救生衣
	件
	/
	70
	星村镇武装部
	

	救生圈
	只
	/
	59
	星村镇武装部
	

	救生绳
	米
	/
	200
	星村镇武装部
	

	抛投器
	套
	/
	3
	星村镇武装部
	

	巡堤查险灯具
	台套
	/
	15
	星村镇武装部
	

	雨衣
	套
	/
	140
	星村镇武装部
	

	雨靴
	双
	/
	140
	星村镇武装部
	

	水泵
	台套
	/
	1
	星村镇武装部
	

	拉水车
	辆
	/
	2
	星村镇武装部
	


3.3周边可依托的应急资源调查
3.3.1消防救援
泗水县消防救援大队位于济宁市泗水县泉源大道西段101号，主要承担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进行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制定事故处置和灭火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有关部门调查火灾原因、处理火灾事故。
泗水县消防救援大队距离星村镇辖区范围20-25公里，约30~40min车程可到达全镇任何事发点。
3.3.2医疗救援
泗水县人民医院建于1948年，是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位于济宁市泗水县健康路83号。医院开放床位405张，院内设有38个临床医技科室、8个职能科室、4个诊疗中心和服务公司一处，院外设城东分院一处，是全县及周边地区急危重症病人的抢救中心，"120"急救体系健全完善。
泗水县人民医院距离星村镇辖区范围15-20公里，约25~35min车程可到达全镇任何事发点。
泗水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于2014年，位于济宁市泗水县泉通路21号，医院先后购置了直线加速器、16排、64排螺旋CT，1.5T核磁共振、数字胃肠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高精端设备。
泗水县人民医院新院区距离星村镇辖区范围17-25公里，约35~45min车程可到达全镇任何事发点。
3.3.3公共治安
泗水县公安局位于济宁市泗水县珍珠泉东路急救中心西邻正东方向140米，公安局距离星村镇辖区范围18-25公里，约40~50min车程可到达全镇任何事发点。
星村镇设置有派出所等公安派出机构，约5~10min车程可到达全镇任何事发点。
3.3.4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设置情况：利用市政消防水资源，水源由泗水县市政管网供给。各公共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宾馆酒店、危险化学品使用、经营单位多数也设置消防栓、灭火器和火灾自动报警灭火系统等应急设施。
3.3.5技术支撑
金诺科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用无人机空中侦测、空中投弹灭火及空中救援物资投送，侦测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的应急救援，提供突发性事件救援现场的实时画面传输，协助救援工作实施。
山东省泗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济宁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的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星村镇辖区企业内的各类安全生产专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能为辖区内安全生产事故及突发应急事件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4应急资源差距分析
4.1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已经过应急救援知识培训，综合和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每年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各应急救援队伍形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运转高效的应急救援联动格局。镇基本可以满足辖区企业发生一般事故抢险救援需要，当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时需上报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并移交应急指挥权。
4.2应急装备、物资
镇应急装备、物资基本可以满足辖区企业发生一般事故的抢险救援需要，同时应及时补充更新“精、高、优”的救援车辆和物资，做好应急救援保障。对短时间不能控制的重大事故，比如发生严重的火灾爆炸事故，存在灭火、救援、医疗救援能力不足，应急药品不足等问题，需上报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并移交应急指挥权，应及时请求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民医院救援支援。
5评估总结
通过对我镇应急救援队伍调查，应急救援队伍能够应对多种突发事件，但应急救援队伍种类单一，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配置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会不断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强大应急救援力量，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培训和演练，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通过对我镇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等应急资源进行调查，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种类基本齐全，基本能够应对各类一般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4665][bookmark: _Toc24578]（Ⅱ）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Toc6400]（一）星村镇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842]1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星村镇辖区工贸行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3547]2组织机构与职责
见总体应急预案“3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29256]3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分析
[bookmark: _Toc22819][bookmark: _Toc12935]3.1物体打击
工贸企业（重点是机械加工企业）等作业现场的设施设备在运输、检修作业过程中，小型零部件、各类工具若因放置方式不对、防护设施不良、设备倾斜振动等原因不慎从高处坠落；装卸作业由于人员配合不好，或者超负荷搬运等，都有可能造成物体打击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bookmark: _Toc761][bookmark: _Toc15148]3.2机械伤害
由于机械设备保养不善或违章作业，设备的防护栅栏、安全栏门或设备的转动、传动部位的防护罩缺损，操作人员身体进入上述围护的危险区域或触及设备的旋转部位，从而导致机械伤害发生。作业人员在操作、检修各类设备、设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发生机械伤人、设备损坏等事故风险，尤其在设备检维修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砸、压、挤、撞击等各类机械伤害，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bookmark: _Toc19918][bookmark: _Toc5941]3.3车辆伤害
辖区内各类企业生产作业过程中使用的车辆在装载、运输等环节由于人员操作失误、天气原因等发生侧翻、碰撞事故，均可能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bookmark: _Toc24186][bookmark: _Toc22565]3.4起重伤害
辖区内机械加工、物流等行业的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使用起重机械，在起重作业时存在起重伤害的风险较大。例如挤压碰撞人，危险性很大，后果严重，往往会导致人员死亡。超重机械作业中挤压碰撞人主要有四种情况。
1）吊物(具)在起重机械运行过程中摆挤压撞人。发生此种情况原因：一是由于司机操作不当，运行中机构速度变化过快，使吊物（具）产生较大惯性；二是由于指挥有误，吊运路线不合理，致使吊物(具)在剧烈摆动中挤压碰撞人。
2）吊物（具）摆放不稳发生倾倒碰砸人。发生此种情况原因：一是由于吊物（具）旋转方式不当，对重大吊物（具）旋转不稳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二是由于吊运作业现场管理不善，致使吊物（具）突然倾倒碰砸人。
3）在巡检或维修桥式起重机作业中被挤压碰撞，即作业人员在起重机械与建（构）筑物之间（如站在桥式起重机大车运行轨道上或站在巡检人行通道上），受到运行中的起重机械的挤压碰撞。发生此种情况原因：大部份在桥式起重机检修作业中，一是由于巡检人员或维修作业人员与司机缺乏相互联系；二是由于检修作业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将起重机固定在大车运行区间的装置），致使在司机贸然启动起重机挤压碰撞人。
[bookmark: _Toc4397][bookmark: _Toc23196]3.5触电
辖区内中小型企业较多，企业如无专业电工，线路敷设不规范，临时线路比较多，部分企业还在使用淘汰的闸刀开关，在变配电、各生产作业过程、检修等操作时未按规定要求佩戴防护用品，或劳动防护用具未定期检测合格，易造成触电事故。
[bookmark: _Toc25152][bookmark: _Toc30260]3.6淹溺
食品加工企业设置的酱池、醋池、工贸企业的消防水池（箱）、循环水塔，以及其他涉水区域。若水池未设置盖板或池边未设置安全防护装置、未张贴安全警示牌，或者安全防护措施失效，照明不够，作业人员在附近活动时，可能会不慎落入池中发生淹溺事故。虽然部分消防水池、废水收集池等设施埋地设置，但检修口的人孔如果未加盖，也可能导致人员跌落池中，可能造成人员溺亡。
[bookmark: _Toc27505][bookmark: _Toc25632]3.7灼烫
高温物体烫伤包括由锅炉、高温管道等所致的损伤。正常情况下，设备均有防护设施，对人体造成烫伤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上述作业场所未设置防止人员与高温物体接触的措施，或设置的防护措施破损、失效，人员没有穿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在作业过程中，可能使作业人员意外与高温部位接触，造成灼烫伤害。化学灼伤主要来自于企业使用的氢氧化钠、盐酸等酸、碱性腐蚀性物质。在装卸、稀释、输送、使用的环节中，管道、容器、或连接处有可能发生跑、冒、滴、漏现象，若不慎接触这些腐蚀品，会造成化学灼伤。若不慎溅入眼内，可灼伤眼睛。
[bookmark: _Toc6962][bookmark: _Toc29397]3.8高处坠落
辖区内生产企业作业人员在进行生产操作、巡检、检修和设备维修过程中，经常需要登高、下梯及在高处走动，若直梯、斜梯、工业防护栏杆、工业平台的设计、制造、保养有缺陷，很容易在走动或攀登时滑倒造成高处坠落的伤害或发生高空坠落事故，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建筑施工企业在进行脚手架搭设、钢筋绑扎、钢结构施工、吊篮作业等施工时由于人员违规操作，防护不到位以及个人防护用品未正确佩戴等原因造成高处坠落事故，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bookmark: _Toc27441][bookmark: _Toc27310]3.9坍塌
在企业厂房材料、成品堆放不稳定，堆放高度较高，或放置物品的货架焊接不牢固，摆放地不平整，物料堆放不平衡等情况下，有可能发生坍塌，造成人员伤害事故。
[bookmark: _Toc12334][bookmark: _Toc30862]3.10容器爆炸
辖区内的企业在存储气体时会用到气瓶、气罐等，气瓶、储罐如果质量不合格、安全阀工作不良，当罐内压力因外界原因增加时，可能发生容器爆炸事故。公司储存大量的气瓶、气罐因为质量不良，瓶体受损，在搬运或储存过程中因受到外力(如碰撞)，可能会发生爆裂。或者有些压力容器如空压机储气罐，在作业过程中也存在着爆炸的风险，可能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bookmark: _Toc2722][bookmark: _Toc2553]3.11有限空间事故
有限空间是指存在危险有害因素（如缺氧、有毒气体泄漏）且受到限制和约束的封闭、半封闭设备、设施及场所；有限空间的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低于18%或者存在其它有毒有害气体物质时，可能造成中毒事故、缺氧窒息等事故；有限空间事故易因盲目施救造成较大人员伤亡。
[bookmark: _Toc20285][bookmark: _Toc10631]3.12粉尘爆炸事故
指可燃性粉尘在爆炸极限范围内，遇到热源（明火或高温），火焰瞬间传播于整个混合粉尘空间，化学反应速度极快，同时释放大量的热，形成很高的温度和很大的压力，系统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以及光和热的辐射，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当前在工贸领域发生事故起数较多的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和触电等事故会造成人员伤亡，但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的事故后果。但是，机械加工企业有涂层烘干、喷漆、喷涂作业，使用大量易燃易爆物品，能产生爆炸性混合气体，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从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另外液氨事故、粉尘爆炸事故、有限空间事故可能引发群死群伤。
[bookmark: _Toc30055]4防范事故措施
[bookmark: _Toc7472][bookmark: _Toc32649]4.1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排查治理隐患和监控重大危险源，建立预防机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生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人员）、机（机械）、料（材料）、法（工法）、环（环境）、测（测量）处于良好的生产状态，并持续改进，不断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
[bookmark: _Toc30329][bookmark: _Toc1788]4.2加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通过对风险点的辨识，确定企业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转换成切实有用的隐患排查表，切断隐患产生和转化成事故的源头，从根本上防范事故。
[bookmark: _Toc1569][bookmark: _Toc4029]4.3建立健全应急体系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组建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和装备。
[bookmark: _Toc7251]5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817][bookmark: _Toc21310]5.1液氨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紧急疏散撤离事故现场人员；
（2）划定事故现场危险隔离区域；
（3）应将压缩机紧急停车，并关闭压缩机进、出口阀；
（4）操作人员应戴好防护用品确定泄漏位置，迅速关闭或切断泄漏源，对不能立即切断的应采取泄压、减量、紧急停车等措施控制减少泄漏量，
（5）开启喷淋设施进行稀释、中和处置；对控制无效的，救援人员迅速架设消防水枪对泄漏源进行喷淋，减少危害物质扩散；
（6）如管道泄漏，应及时进行打卡子处置；阀门开裂时，应进行泄压导槽处置并及时更换阀门，罐体开裂时，进行泄压、导液 、置换后进行焊补。
[bookmark: _Toc10092][bookmark: _Toc1923]5.2粉尘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应根据粉尘的物理化学性质，正确选用灭火剂；
（2）灭火时，应防止粉尘扬起形成粉尘云；
（3）若燃烧物与水接触能生成爆炸性气体，不应用水灭火。
[bookmark: _Toc21113][bookmark: _Toc28843]5.3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救援队员进入事故现场前，对自己所用的仪器要进行自检、互检，佩戴好呼吸器和有毒气体报警仪，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现场。
（2）实施救援时安排专人监护，防止事故扩大。
（3）对中毒场所进行隔离，疏散被围困人员，将染毒者转移至上风向或侧上风向空气无污染区域，并进行紧急救治。
（4）经现场紧急救治，伤势严重者立即送医院观察治疗。
[bookmark: _Toc29134][bookmark: _Toc11703]5.4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首先对事故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救援方案，切勿盲目施救。
（2）救援前切断危险源，如切断电源，关闭阀门，消除可能存在的危险状态。
（3）应急人员实施救援时，应当做好自身防护，佩戴必要的呼吸器具、救援器材。
（4）实施救援时安排专人监护，防止事故扩大。
（5）对救出伤员进行现场紧急救护，并及时转送医院治疗。
[bookmark: _Toc19795][bookmark: _Toc7091]5.5机械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一旦发生机械伤害事故，视伤势情况处理，轻伤立即就近送诊所包扎治疗；伤势较重者立即电话通知急救中心安排车辆送医院救治。
（2）如果伤员无法移动，立即报120急救中心，请医务人员到现场救治，同时组织救护人员迅速排除致命或致伤因素：如搬开压在身上的重物；清除伤员口鼻中异物，保持呼吸道畅通等。
（3）检查伤员的生命体征：如呼吸、心跳、脉搏情况，如有呼吸心跳停止，应就地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4）如有创伤出血，应就地取材包扎止血，同时尽快送医院救治。
（5）注意摔伤及骨折部位的保护，避免不正确的抬运，使骨折错位造成二次伤害。
[bookmark: _Toc26984][bookmark: _Toc2631]5.6起重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当发生倾覆事故时，首先检查有无其他人员被砸伤或掩埋在其下面，相邻构筑物是否收到侵害。若有人员被困，确定被埋人员的位置，立即组织现场急救。当挖救被埋人员时，切勿用机械挖救，以防伤人，同时调用其他起重设备将倾覆起重机缓慢拉起，顶升稳固，再组织抢救被埋人员。
（2）急救人员进行现场包扎、止血等措施，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
（3）发生断手、断指等严重情况时，对伤者伤口要进行包扎止血、止痛、进行半握拳状的功能固定。对断手、断指应用消毒或清洁敷料包好，忌将断指浸入酒精等消毒液中，以防细胞变质。将包好的断手、断指放在无泄漏的塑料袋内，扎紧好袋口，在袋周围放置冰块，或用冰棍代替，速随伤者送医院抢救。
（4）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由现场医务人员对伤肢进行固定，并在其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抬运，防止因救助方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
（5）受伤人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症状后，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bookmark: _Toc23860][bookmark: _Toc14233]5.7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发生触电事故后，首先是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这是实施其他急救措施的前提。最好是切断电源，或用绝缘物体挑开电源线，使触电者脱离带电体。低压触电，可采用拉掉开关、拔出插销，用木板等绝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用绝缘物拉开触电者及挑开电线等方法使触电者脱离电源。高压触电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相关人员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拉开开关来切断电源。
（2）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解开妨碍触电者呼吸的紧身衣服，检查触电者的口腔，清理口腔的粘液、异物将伤者搬运至通风良好的地方。
（3）若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未失去知觉，不要起动，安静休息，严密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
（4）触电者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触电者舒适、安静地平卧，周围不要围人，使空气流通。同时，要速请医生救治或送往医院。
（5）触电者呼吸困难、稀少，或发生痉挛，应准备心跳或呼吸停止后立即作进一步的抢救。
（6）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及心脏停止，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在急救的同时迅速送伤者到就近的医院。在送往医院途中，不能终止急救。
（7）对有呼吸无心跳停止的触电者，应实施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急救；    
（8）对呼吸停止有心跳的触电者，应实施人工呼吸法进行急救。
[bookmark: _Toc27690][bookmark: _Toc7713]5.8灼烫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发生灼烫事故后，迅速将烫伤人脱离危险区进行冷疗，面积较少的烫伤应用大量冷水清洗，大面积烫伤的要立即送到医院。
（2）高温液体烫伤：应立即将被浸湿的衣服脱掉，如果与皮肤发生粘连，不得强行脱烫伤人员的衣服，以免扩大损伤面积。
（3）化学灼伤：受伤后应首先将浸有化学药品的衣服脱去，并立即用大量的水清洗损伤面的化学药品。
（4）物料烫伤：高温物料烫伤时，应立即清除身体部位附着的物料，必要时脱去衣服，然后冷水清洗，如果贴身衣服与伤口粘连在一起时，切勿强行撕脱，以免伤口加重，可用剪刀先剪开，然后将衣服慢慢的脱去。对烫伤严重的应禁止大量饮用白开水防止休克；对呼吸道损伤的应保持呼吸畅通，解除气道阻塞。
（5）对烫伤严重的应禁止大量饮水防止休克；对呼吸道损伤的应保持呼吸畅通，解除气道阻塞。
（6）在救援过程中发生休克的人员，应立即将伤者撤离到通风良好的安全地带。如果受伤人员呼吸和心脏均停止时，应立即采取人工呼吸。
（7）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抢救之前，不得放弃现场抢救。
[bookmark: _Toc7612][bookmark: _Toc11568]5.9车辆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当发生车辆伤害事故时，首先检查有无其他人员被砸伤或掩埋在其下面，相邻构筑物是否受到侵害。若有人员被困，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立即组织现场急救。当挖救被埋人员时，切勿用机械挖救，以防伤人，同时调用其他运输车辆将倾覆车辆缓慢拉起，顶升稳固，再组织抢救被埋人员。
（2）急救人员进行现场包扎、止血等措施，防止受伤人员流血过多造成死亡事故发生。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
（3）发生断手、断指等严重情况时，对伤者伤口要进行包扎止血、止痛、进行半握拳状的功能固定。对断手、断指应用消毒或清洁敷料包好，忌将断指浸入酒精等消毒液中，以防细胞变质。将包好的断手、断指放在无泄漏的塑料袋内，扎紧好袋口，在袋周围放置冰块，或用冰棍代替，速随伤者送医院抢救。
（4）受伤人员出现肢体骨折时，应尽量保持受伤的体位，由现场医务人员对伤肢进行固定，并在其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抬运，防止因救助方法不当导致伤情进一步加重。
（5）受伤人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症状后，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按摩或人工呼吸。
[bookmark: _Toc21797][bookmark: _Toc19887]5.10 淹溺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人员会水者及救护人员发现溺水者，立即进行施救工作。
（2）现场人员不会水时，立即用绳索、竹竿、木板或救生圈等使溺水者握住后拖上岸。
（3）溺水者被抢救上岸后，立即清除口、鼻的泥沙、呕吐物等，松解衣领、纽扣、腰带等，并注意保暖，必要时将舌头用毛巾、纱布包裹拉出，保持呼吸道畅通。
（4）立即对溺水者进行控水（倒水），使胃内积水倒出。控水（倒水）方法：溺水者俯卧，救护者双手抱住溺水者腹部上提，或将溺水者放于救护者跪撑腿上，同时另一手拍溺水者后背，迅速将水控出。
（5）有呼吸（有脉搏）使溺水者处于侧卧位，保持呼吸道畅通。
（6）无呼吸（有脉搏）使溺水者处于仰卧位，扶住头部和下颚，头部向后微仰保证呼吸道畅通，进行人工呼吸，吹气时，用腮部堵住溺水者鼻孔，每3秒钟吹气一次。
（7）无呼吸（无脉搏）使溺水者处于仰卧，食指位于胸骨下切迹，掌根紧靠食指旁，两掌重叠，按压深度4-5厘米，每15秒吹气2次，按压15次。
（8）溺水者是儿童，进行人工呼吸时，每3秒钟吹气一次，心脏按压深度1-2厘米，每10秒钟吹气2次，按压10次。
（8）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对溺水者进行人工呼吸，心脏按压也不能停止，判断好转或死亡才能停止。
（10）被救上岸的溺水者，在实施抢救时，立即拨打急救中心120电话，进行现场抢救。
[bookmark: _Toc31135]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0801][bookmark: _Toc17895]6.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星村镇政府指导辖区企业进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每家企业均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设置应急救援物资，确保事故发生后能互相配合、支持，取长补短，成为高能高效的区域性互助应急救援模式
[bookmark: _Toc9542][bookmark: _Toc11836]6.2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
工贸企业从业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并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24253][bookmark: _Toc20441]6.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工贸企业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
[bookmark: _Toc30240][bookmark: _Toc20973]6.4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院负责加强医疗救援能力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培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25847]7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0269][bookmark: _Toc14429]7.1宣传
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应急救援常识，增强救援人员和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20380][bookmark: _Toc17571]7.2培训
各工贸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岗前和常规性技能培训、战备训练，提升救援队伍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16892][bookmark: _Toc27875]7.3演练
各成员单位、各区域应急救援队伍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每年至少组织1次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依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规定，工贸企业从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特点，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3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评价演练效果，评审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并把演练评审报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部门。
[bookmark: _Toc15664][bookmark: _Toc23071]7.4奖惩
对在工贸企业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未按照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0323][bookmark: _Toc29840]（二）星村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6689]1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星村镇辖区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16039]2组织机构与职责
见总体应急预案“3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30067]3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分析
星村镇危化企业仅涉及到加油站，无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无化工企业，但存在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门类、种类繁多，主要存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安全风险。危险化学品事故是指一种或数种危险化学品或其他能量意外释放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本预案所指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主要划分为5类。
[bookmark: _Toc10950][bookmark: _Toc24390]3.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
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性、易爆性、易挥发性、易泄漏，遇热源、高温、明火等，会出现失去控制的燃烧，同时电气故障、雷电、静电等也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的发生。
根据危险化学品特性，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主要包括易燃液体火灾、易燃固体火灾、自燃物品火灾、遇湿易燃物品火灾和其他危险化学品火灾。易燃气体、液体火灾往往以引起爆炸事故，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由于大多数危险化学品在燃烧时会放出有毒有害气体或烟雾，因此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中，也会伴随发生人员中毒和窒息事故。
危险化学品火灾具有火焰传播速度快、辐射热强、复燃复爆的可能性大等特点，发生危险化学品火灾还能产生蒸汽云和火球效应，难于扑救、波及面积大、影响范围广。
[bookmark: _Toc5520][bookmark: _Toc9885]3.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
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过程中可能由于发生火灾、储存、运输、使用不当、压力急速增加等原因发生急剧的物理或化学变化而引发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同时检修动火作业、电气设施不防爆或防爆等级不够、雷电、静电等也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的发生。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主要包括易燃液体、易燃气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产生的粉尘、气体、浑发物爆炸，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爆炸。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具有反应及传播速度快，爆炸点附近压强急剧上升、温度升高、伴有响声，破坏能量大能造成邻近物质遭到破坏。
[bookmark: _Toc9432][bookmark: _Toc12050]3.3危险化学品中毒窒息事故
危险化学品易挥发、遇热分解释出有毒的气、烟、雾，在特定条件下接触、吸入数量足够，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作用，从而引发危险化学品中毒窒息事故。
危险化学品中毒窒息事故主要包括吸入中毒事故，接触中毒事故、误食中毒事故和其他中毒窒息事故。中毒窒息事故还会由于防护不到位，盲目施救，造成次生事故，导致事故损失扩大。
造成危险化学品中毒窒息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设备设施密封不严，生产场所通风不良，有毒报警设施不足、失灵或未联锁，检修或受限空间内作业不符合要求或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易燃物质燃烧产生的有毒烟尘，容易导致人员中毒窒息。
[bookmark: _Toc27675][bookmark: _Toc17747]3.4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
个体防护用品配发未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员工个人在进行危险化学品作业时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导致化学品刺激、腐蚀和化学反应直接作用于皮肤而引发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
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是指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即在人体被接触表面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明显损伤的事故。
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的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腐蚀品。
[bookmark: _Toc7231][bookmark: _Toc271]3.5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是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品发生一定规模的泄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后果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一旦失控，会造成火灾、爆炸或中毒窒息事故。
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因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设备设施本质水平低或维护保养不到位，危险化学品跑、冒、滴、漏，检测报警设施不足或失灵没有起到预警效果等。
[bookmark: _Toc27205]4防范事故措施
[bookmark: _Toc15763][bookmark: _Toc26697]4.1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
建立、完善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实现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作业过程的工艺、设备设施、管控和监控措施的先进性。
[bookmark: _Toc10830][bookmark: _Toc11175]4.2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
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危害和危险，提高事故前期预防和遇险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遇险时科学施救，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3788][bookmark: _Toc2131]4.3建立健全应急体系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组建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和装备。
[bookmark: _Toc19685]5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8330][bookmark: _Toc3552]5.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扑灭现场明火应坚持先控制后扑灭的原则。对火灾爆炸现场周边的装置、设备、设施应持续进行冷却降温，宜在隔离、转输、放空等控制措施完成、救援力量准备完毕和灭火条件成熟后实施灭火措施。
（2）生产装置及储罐灭火时应首先采取工艺控制措施。采取关断相关阀门，调整生产方案和相关装置的生产平衡，避免事故扩大。
（3）根据危险化学品特性，选用正确的灭火剂。禁止用水、泡沫等含水灭火剂扑救遇湿易燃易爆物品、自燃物品火灾；禁用直流水冲击扑灭粉末状、易沸溅危险化学品火灾；禁用沙土盖扑灭爆炸品火灾；宜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扑灭腐蚀品火灾；禁止对液态轻烃强行灭火。
a)扑救压缩和液化气：应先切断阀门,切记不要先关阀门；若火场中有受到火焰辐射的压力容器,应在水枪掩护下转移倒安全地方,若无法转移,则应用冷却水冷却；如无法切断气源,应切断周围可燃物,对着火容器用水冷却,监控燃烧。
b)扑救易燃液体：首先切断火灾蔓延途径,控制燃烧范围；针对物质性质制定相应的灭火方案。小面积火灾可用泡沫、干粉、二氧化碳、卤代烷或雾状水,大面积火灾应遵循下列原则：比重小于水的液体（如汽油等）可用普通蛋白泡沫或轻水泡沫灭,比水重而不溶于水的液体（二硫化碳等）可用水灭火。扑救有毒、腐蚀或燃烧后有毒的物质应穿好个人防毒用品。
c)扑救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燃烧物品：扑救能够升华的易燃固体,应用雾状水,防止上空形成可燃蒸汽爆炸混合物；对自燃点低的物质首先切断火灾蔓延途径,用低压水或雾状水；对不能用水灭火的物质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一般用干沙。
d)扑救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火灾：首先查明物质性质,能否用水或泡沫；大多数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遇酸会发生化学反应甚至会发生爆炸,活泼金属不能用水灭火,所以这些岗位不要配酸碱灭火机。
e)扑救爆炸物品火灾：禁止用沙覆盖,防止增加爆炸破坏力；发现有再次爆炸征兆,指挥人员应下令撤离。
f)扑救毒害品和腐蚀品火灾：穿好个人防护用品；尽量稀释、中和、减小毒性或酸碱浓度；不能用水直接扑救浓硫酸火灾,防止沸腾伤人。火灾面积不大,可用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烷等灭火,迅速转移周边可燃物。
（4）加强泄露出的危险化学品及洗消污水的控制，避免环境污染。
（5）先救人、后救物的原则。
（6）统一指挥、进退有序的原则。
（7）清查隐患、不留死角的原则。
（8）救火人员穿戴适当的个体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16756][bookmark: _Toc24348]5.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根据爆炸后所产生的危险性，立即疏散人员和封锁事故现场。
（2）及时抢救伤者。
（3）撤离爆炸现场附近的可燃物。
（4）若因爆炸造成房屋倒塌伤、土方塌方及人员的，立即调动挖机、装载机、起重机、车辆、电锯等机械设备进行配合施救，但要注意操作方法防止人为伤害。
（5）若爆炸造成房屋倒塌，施救时要注意房屋内带有电源的电线，防止触电伤人。
（6）若爆炸造成房屋倒塌、土方塌方等，施救时要注意房屋、土方第二次倒塌。
（7）因爆炸发生火灾初期是灭救的最佳时机，施救人员必须把握这一时机。
（8）组织有关人员对事故区域进行保护。
（9）若同时发生火灾按照上述所述方式进行灭火。
[bookmark: 4.3.5.16煤气、硫化氢、二氧化硫、氰化氢中毒事故应急处置要点][bookmark: 4.3.5.16煤气、硫化氢、二氧化硫、氰化氢中毒事故应急处置要点][bookmark: _Toc19314][bookmark: _Toc31637]5.3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救护者应做好个人防护。急性中毒发生时毒物多由呼吸道和皮肤侵入体内,因此救护者在进入毒区抢救之前,要做好个人呼吸系统和皮肤的防护,穿戴好防毒面具、氧气呼吸器和防护服。

（2）应尽快切断毒物来源。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后,除对中毒者进行抢救外,同时应采取果断措施（如关闭管道阀门、堵塞泄露的设备等）切断毒源,防止毒物继续外逸。对于已经扩散出来的有毒气体或蒸汽,应立即启动通风排毒设备或开启门、窗等,降低有毒物质在空气中的含量,为抢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采取有效措施,尽快组织毒物继续侵入人体。
（4）在有条件的情况系下,采用特效药物解读或对症治疗,维持中毒者主要脏器的功能,在抢救病人时,要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5）出现成批急性中毒病员时,应立即成立临时抢救指挥组织,以负责现场指挥。

（6）立即通知医院做好急救准备。通知时应尽可能详细说明是什么毒物中毒、中毒人数、侵入途径和大致病情。
[bookmark: _Toc26999][bookmark: _Toc20369]5.4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紧急疏散撤离事故现场人员；
（2）划定事故现场危险隔离区域；
（3）应将危险化学品装置紧急停车；
（4）操作人员应戴好防护用品确定泄漏位置，迅速关闭或切断泄漏源，对不能立即切断的应采取泄压、减量、紧急停车等措施控制减少泄漏量；
（5）开启喷淋设施进行稀释、中和处置；对控制无效的，救援人员迅速架设消防水枪对泄漏源进行喷淋，减少危害物质扩散；
（6）如管道泄漏，应及时打卡子处置；阀门开裂时，应进行泄压导槽处置并及时更换阀门，罐体开裂时，进行泄压、导液、置换后进行焊补。
[bookmark: _Toc5339][bookmark: _Toc2455]5.5危险化学品灼烫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发生灼烫事故后，迅速将烫伤人脱离危险区进行冷疗，面积较少的烫伤应用大量冷水清洗，大面积烫伤的要立即送到医院。
（2）高温液体烫伤：应立即将被浸湿的衣服脱掉，如果与皮肤发生粘连，不得强行脱烫伤人员的衣服，以免扩大损伤面积。
（3）化学灼伤：受伤后应首先将浸有化学药品的衣服脱去，并立即用大量的水清洗损伤面的化学药品。
（4）物料烫伤：高温物料烫伤时，应立即清除身体部位附着的物料，必要时脱去衣服，然后冷水清洗，如果贴身衣服与伤口粘连在一起时，切勿强行撕脱，以免伤口加重，可用剪刀先剪开，然后将衣服慢慢的脱去。对烫伤严重的应禁止大量饮水防止休克；对呼吸道损伤的应保持呼吸畅通，解除气道阻塞。
（5）对烫伤严重的应禁止大量饮水防止休克；对呼吸道损伤的应保持呼吸畅通，解除气道阻塞。
（6）在救援过程中发生休克的人员，应立即将伤者撤离到通风良好的安全地带。如果受伤人员呼吸和心脏均停止时，应立即采取人工呼吸。
（7）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抢救之前，现场抢救不得放弃现场抢救。
[bookmark: _Toc25347]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411][bookmark: _Toc1014]6.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星村镇政府指导辖区企业进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每家企业均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设置应急救援物资，确保事故发生后能互相配合、支持，取长补短，成为高能高效的区域性互助应急救援模式
[bookmark: _Toc3685][bookmark: _Toc26653]6.2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并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2165][bookmark: _Toc16975]6.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
[bookmark: _Toc27294][bookmark: _Toc11964]6.4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院负责加强医疗救援能力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培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15810]7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2027][bookmark: _Toc22376]7.1宣传
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应急救援常识，增强救援人员和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4464][bookmark: _Toc12308]7.2培训
各危险化学品企业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岗前和常规性技能培训、战备训练，提升救援队伍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24461][bookmark: _Toc19934]7.3演练
各成员单位、各区域应急救援队伍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每年至少组织1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依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规定，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特点，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2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评价演练效果，评审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并把演练评审报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部门。
[bookmark: _Toc17344][bookmark: _Toc6838]7.4奖惩
对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未按照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9354][bookmark: _Toc22714][bookmark: _Toc10422]（三）星村镇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3259]1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星村镇行政区域内非煤矿山生产活动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或社会影响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424]2组织机构与职责
见总体应急预案“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25430]3非煤矿山事故分析
星村镇现有济宁中联水泥有限公司踞龙山矿1处矿山，主要存在火灾、放炮、中毒窒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车辆伤害、触电、坍塌、尾矿库溃坝等事故的危险因素。
[bookmark: _Toc30567][bookmark: _Toc18382]3.1火灾
火灾具有突发性的特点，虽然存在有事故征兆，但由于监测、预测手段不完善，以及人们对火灾发生规律掌握不够等原因，火灾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火灾事故后果往往比较严重，容易造成重大伤亡，尤其是特大火灾事故。
[bookmark: _Toc5979][bookmark: _Toc6388]3.2放炮
在非煤矿山开采过程中须使用大量的炸药，炸药装药和起爆的过程中、未爆炸或未爆炸完全的炸药在装卸矿岩的过程中，都有发生爆炸的可能。爆炸产生的震动、冲击波和飞石对人员、设备设施、构筑物等有较大的损害。常见的爆破危害有爆破震动、爆破冲击波、爆破飞石、瞎炮、早爆、迟爆等。
[bookmark: _Toc13373][bookmark: _Toc8850]3.3火药爆炸
火药爆炸主要发生于火药的储存、发放、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生爆炸，气体突然膨胀产生冲击波及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能使周围的建筑物、人员等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伤，影响波及范围大，属重点监控危险源之一。
[bookmark: _Toc24740][bookmark: _Toc7074]3.4中毒窒息
根据非煤矿山生产工艺的特点，引起中毒窒息的原因主要为爆破后产生的炮烟和其他有毒烟尘。其他有毒烟尘，如：矿体氧化形成的硫化物与空气的混合物，火灾后产生的有毒烟气等。
[bookmark: _Toc18228][bookmark: _Toc9538]3.5物体打击
物体打击事故是指物体在重力或其它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成的伤害事故，指落物、滚石、碎裂、崩块、砸伤等伤害，不包括因爆炸而引起的物体打击，这类事故一般多发生在检修作业和建筑施工等作业场所，会引起疼痛、呼吸困难、血压异常、昏迷、心率不齐等，严重时会导致死亡。易发生于竖井维修过程、井下天井、溜井和其他作业点等。其影响范围一般为个体作业者，波及人员较少。
[bookmark: _Toc28529][bookmark: _Toc6905]3.6车辆伤害
车辆伤害，是指厂内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飞落、挤压伤亡事故，不包括起重设备提升、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发生的事故。井下运输是矿山井下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其工作范围包括采场运搬及巷道运输。它是连接掘进工作面与地下矿仓的运输渠道。各矿区巷道运输采用铲运机和架线式电机车运输，易发生车辆伤害事故。一旦发生车辆伤害事故，将会给人员和设备带来危害。
[bookmark: _Toc6108][bookmark: _Toc4082]3.7触电
电是矿山生产的主要能源，随着矿山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电在矿山的应用越来越广。但是，如果用电不当，电又会对人员造成威胁，触电会造成人员伤亡，电气事故可毁坏机电设备，还会引起电气火灾。 电气事故主要包括：触电、残余电荷电击；电磁场伤害；感应电压电击；静电伤害等。
[bookmark: _Toc13520][bookmark: _Toc10227]3.8尾矿库溃坝
尾矿坝是尾矿库用来储存尾矿和水的构筑物。一旦遇到连续强降雨或地震发生，又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控制，会导致尾矿库溃坝和环境污染等恶性事故发生。按照《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管协字[2004]56 号）规定， 尾矿库构成重大危险源。
[bookmark: _Toc20302]4防范事故措施
[bookmark: _Toc32610][bookmark: _Toc3944]4.1火灾事故主要防控措施
一是减少可燃物。要使用具备阻燃特性的动力线、照明线、输送带等设备设施。二是严格动火作业和用电管理。三是强化油品管理。四是完善消防系统。要制定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bookmark: _Toc31285][bookmark: _Toc23212]4.2爆炸事故主要防控措施
一是确保爆破作业人员具备相应资格。二是加强井下炸药库安全管理。三是严格爆破器材安全管理。四是规范爆破作业。小型露天矿山和小型露天采石场要聘用专业爆破队伍进行爆破作业；要积极采用非电起爆技术，露天矿山在雷雨天气时，严禁爆破作业。
[bookmark: _Toc11073][bookmark: _Toc32103]4.3中毒窒息事故主要防控措施
一是健全完善通风管理机构。二是完善机械通风系统。三是强化监测监控。四是及时封闭废弃井巷。五是提升应急能力。必须为每一位入井人员配备自救器，并确保随身携带。
[bookmark: _Toc20202][bookmark: _Toc2086]4.4边坡垮塌事故主要防控措施
一是必须采用分台阶分层开采。二是强化边坡安全检查。三是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四是加强监测监控。五是强化排土场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4863][bookmark: _Toc27189]4.5尾矿库事故主要防范措施
一是严格按设计建设和运行。二是强化安全监测。三是强化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bookmark: _Toc29115]5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5225][bookmark: _Toc4180]5.1信息报告与应急处置程序。
见总体预案。
[bookmark: _Toc10666][bookmark: _Toc7954]5.2应急处置要点
5.2.1非煤矿山坍塌滑坡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及其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查明被坍塌滑坡事故埋压、围困人员的可能位置和数量；
（3）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地点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边坡技术参数等相关影响因素；
（4）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地点可能存在的其它坍塌滑坡体及浮石、危石等危险源；
（5）确定救援方案；
（6）分析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原因，确定清除坍塌滑坡体等危险源的技术方案与具体方法并制定相应安全措施；
（7）落实矿山可用的抢险设备、物资及需要外部调配的设备与相关物资。
5.2.2非煤矿山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查明中毒窒息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原因和可能受到的影响范围；
（2）加强通风、向释放有毒气体上方风向两侧进行撤离；
（3）确定救援方案；
（4）检测查明中毒窒息有毒、有害气体的来源和存在的部位；
（5）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反风措施，及时撤出因采用反风措施而可能受到有毒、有害气体威胁的相关人员；
（6）确定清除产生中毒窒息事故的有毒、有害气体的基本方法、技术方案、安全措施；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5.2.3非煤矿山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查明火灾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火源性质及其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查明受火灾事故影响尚未撤出人员的可能位置和数量；
（3）根据火源部位、性质、影响范围，及时切断灾区电源， 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
（4）明确通风线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采取反风措施，防止火区和火灾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向其它区域蔓延；
（5）确定救援方案；
（6）查明火灾区可燃物性质和数量，搬离火区周边易燃物资，控制火区范围；
（7）调取当地气象预报资料，分析风、水等影响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8）依据着火位置和燃烧物质的不同，选用相应的灭火方法；
（9）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5.2.4非煤矿山爆炸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确定爆炸事故发生的地点和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切断事故发生地点的电源，防止救援过程中次生伤害的发生；
（3）查明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特别注意要查明有无其它易燃易爆物品、火源、有毒有害气体及液体泄漏等危险物品，并予以排除，注意查明周边井巷工程、边坡、岩体稳定情况，保障救援过程的安全；
（4）确定救援方案；
（5）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爆炸后次生的危险有害因素。
（6）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5.2.5非煤矿山尾矿库溃坝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确定事故发生的影响范围；
（2）迅速组织撤出尾矿库漫堤/溃坝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人员；
（3）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周边重要生产、生活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境灾难；
（4）查看原设计有关资料，掌握事故尾矿库的水文地质条件、排洪系统、筑坝材料特征、气候条件等；
（5）根据尾矿库所在区域，救援专家进行技术分析，制定科学的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6）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保护国家重要设施和目标，防止对江河、湖泊、交通干线等造成影响，监测事故下游水质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5.2.6非煤矿山排土场滑坡和泥石流事故应急处置要点
（1）迅速组织撤离排土场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人员，核实伤亡、失踪人数；
（2）查明排土场排水系统排水不畅或排洪通道堵塞情况， 在保证抢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疏通，恢复通 道原有的排洪功能；
（3）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周边重要生产、 生活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境灾难；
（4）掌握受影响的排土场的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及尾矿库相关技术参数；
（5）明确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方案，邀请相关专业的应急救援专家；
（6）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19342]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8591][bookmark: _Toc24735]6.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星村镇办事处指导辖区1家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企业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设置了应急救援物资库，确保事故发生后能互相配合、支持，取长补短，成为高能高效的区域性互助应急救援模式
[bookmark: _Toc9188][bookmark: _Toc7879]6.2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
非煤矿山从业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并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15002][bookmark: _Toc30069]6.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非煤矿山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
[bookmark: _Toc23836][bookmark: _Toc7527]6.4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院负责加强医疗救援能力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培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26908]7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3366][bookmark: _Toc4932]7.1宣传
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宣传、教育， 广泛宣传应急救援常识，增强救援人员和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提高群众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水平。
[bookmark: _Toc23947][bookmark: _Toc26757]7.2培训
各成员单位、各非煤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非煤矿山从业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岗前和常规性技能培训、战备训练，提升救援队伍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4806][bookmark: _Toc8692]7.3演练
各成员单位、各区域应急救援队伍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每年至少组织1次非煤矿山模拟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非煤矿山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特点，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2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评价演练效果，评审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并把演练评审报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部门。
[bookmark: _Toc22419][bookmark: _Toc27906]7.4奖惩
对在非煤矿山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未按照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1192]（四）星村镇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8744]1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星村镇辖区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烟花爆竹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5966]2组织机构与职责
见总体应急预案“3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29116]3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分析
（1）火灾、爆炸:
烟花爆竹经过包装及装箱后，危险性降低，但当存在以下 几种情况时，也有燃烧爆炸的危险：
①烟花爆竹存储过程中，接触外来明火、火花、静电或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有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若有抛射性的烟花爆竹成品发生燃爆，还可能导致周围仓库内存放的产品发生连锁事故；
②烟花爆竹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使用高感度或提高感度的 药剂如氯酸盐等，在受热、摩擦、撞击时燃烧爆炸；
③仓库防雷等级不够，缺少防雷防静电设施或防雷防静 电设施失效，当遇雷雨天气，仓库受直击雷击或感应雷影响产生静电火花；
④仓库出入口无静电消除装置，操作人员身体静电积聚 无法释放产生静电火花；
⑤库区内有杂草、堆积可燃废弃物品，周边居民焚烧秸 秆杂草，火势波及仓库；
⑥在库区围墙外燃放烟花爆竹造成明火窜入；
⑦某些品种的烟花爆竹中使用铝粉、镁粉等金属粉末， 若仓库内缺少防潮措施或防潮措施失效，或潮湿天气未能有效通风，铝粉、镁粉遇潮湿、水蒸气反应产生易燃易爆的氢气，积热后自燃，从而引发燃烧爆炸；
⑧烟花爆竹运输过程中，遇有摩擦、撞击、坠落，或距离明火散发地点过近;
⑨运输工具缺陷，进入库区运货的汽车，排气管未装防 火罩，或在库区内检修汽车。
存在以下几种情况时，虽不能直接引起火灾爆炸事故，一 旦发生火灾，可能会造成事故扩大：
①超量贮存，违规违章存储火药、烟花爆竹半成品或1.3级库存储依照规范应存储于1.1-2级仓库的烟花爆竹产品；
②禁忌物未按要求隔离或隔开一段距离，或在不同的房 间内存放；分类存放不能达到安全距离；
③与其他易燃易爆烟花爆竹或腐蚀性烟花爆竹混合 存储，达到燃烧爆炸极限或与其反应达到燃烧爆炸极限；
④仓库结构部件耐火等级不足或强度不足，发生爆炸火 灾时坍塌，或泄压面积不足导致成燃烧转为爆轰；
⑤库区内监控设施因人为关闭、失效等原因未能发挥作用；
⑥库区内对外报警、联络的通讯设备人为关闭、失效等原因，火灾得不到及时扑救。
（2）中毒和窒息:
烟花爆竹燃烧爆炸产生烟气，同时释放出SO2、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现场人员若未能及时逃离，极易发生窒息事故；抢救人员进入现场抢救时，烟气及有毒气体可能未充分扩散稀释，若人员未佩戴必要的防护设施，极易引起抢救人员的中毒和窒息。
[bookmark: _Toc23007]4防范事故措施
[bookmark: _Toc25748][bookmark: _Toc18783]4.1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
建立、完善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实现烟花爆竹生产、使用、储存、运输等作业过程的工艺、设备设施、管控和监控措施的先进性。
[bookmark: _Toc6299][bookmark: _Toc26834]4.2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
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了解作业场所可能存在危害和危险，提高事故前期预防和遇险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遇险时科学施救，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20834][bookmark: _Toc26666]4.3建立健全应急体系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组建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和装备。
[bookmark: _Toc29834]5应急处置
（1）及时了解事故现场情况，制定事故的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烟花爆竹事故突发、迅速、冲击波强，以爆炸燃烧为主，易产生二次爆炸的事故特点，密切监控事态发展，排除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险情。
（2）及时救治事故受伤人员，设置警戒线，划定安全区域，组织周围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维持现场秩序。
（3）查明危险源，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严禁一切火源、电源，防止静电火花，对未爆炸的爆炸物进行排除和转移，将易燃易爆物品搬离危险区域，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4）尽快恢复被破坏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确保抢险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5）迅速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及食物、饮水，向受灾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bookmark: _Toc8138]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0323][bookmark: _Toc30733]6.1应急救援队伍保障
星村镇政府指导了辖区企业进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每家企业均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设置了应急救援物资，确保事故发生后能互相配合、支持，取长补短，成为高能高效的区域性互助应急救援模式。
[bookmark: _Toc22154][bookmark: _Toc8309]6.2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20357][bookmark: _Toc94]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并保持完好。
6.3应急救援资金保障
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应做好必要的应急救援资金储备。
[bookmark: _Toc424][bookmark: _Toc17643]6.4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院负责加强医疗救援能力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培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27885]7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3395][bookmark: _Toc32435]7.1宣传
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应急救援常识，增强救援人员和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11794][bookmark: _Toc17954]7.2培训
各烟花爆竹企业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岗前和常规性技能培训及训练，提升应急救援队伍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20146][bookmark: _Toc11186]7.3演练
各成员单位、各区域应急救援队伍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每年至少组织1次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依据《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规定，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特点，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2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每半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1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评价演练效果，评审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并把演练评审报告报主管部门和当地应急部门。
[bookmark: _Toc22794][bookmark: _Toc9289]7.4奖惩
对在烟花爆竹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对未按照要求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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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风险描 述
	事故类型和
危害程度
	事故类型为机械伤害，危险程度高，造成人员伤亡，对周围设施和人员无直接影响。

	
	事故发生地点
	生产车间及其他使用设备设施的场所。

	
	事故风险分析
	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造成装置停产等次生、衍生事故。

	
	事故征兆和因素
	（1）转动部位无安装防护罩，或防护罩失效。
（2）检修时，无切断电源及挂上“禁止合闸”警示牌。
（3）作业人员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带病、酒后作业。
（4）作业安全距离不足。
（5）机械设备带病运行。
（6）员工未穿戴好劳护用品。

	应急工作职 责
	应急小组组成
	组  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
副组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成  员：现场作业人员

	
	应急小组职责
	1.专业教育、日常培训。
2.组织指挥，实施自救行动。
3.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发出救援请求。

	
	应急成员职责
	1.组长负责全面协调指挥工作。
2.副组长负责现场全面指挥，负责疏散引导和安全防护救护及负责协助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对事故和营救方案制定工作。
3.所有成员负责安全防护及负责协助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对事故救援方案实施。
4.班组长负责协助副组长实施营救及后勤物资供应。
5.如有副组长因事不在现场，临时由组长指定负责人。
6.根据分工进行抢险、自救和避灾。

	应急处 置
	1.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突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单位和现场人员必须立即向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启动现场应急预案，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具体为：
（1）事故发生后，安全警戒组根据事故扩散范围建立警戒区，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在警戒区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
（2）除应急处理人员、岗位人员、应急救援车辆外，其他人员及车辆禁止进入警戒区。
（3）安全警戒组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4）事故无法控制时，所有人员应撤离事故现场。
（5）保护好事故现场，必要时在事故现场周围建立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防止与救援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救援队伍、人员疏散、物资运输等的交通畅通，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同时，协助发出警报、现场紧急疏散、人员清点、传达紧急信息、事故调查等。
（6）对伤员进行现场救护，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办法。
2.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当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后，抢救重点是集中现场的人力、物力和设备，尽快把压在人上面的设备构件搬离和割开，将受伤者抬出来并立即抢救。
（2）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抢救的重点放在对休克、骨折和出血上进行处理。
（3）发生机械伤害事故，马上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性质，如伤员发生休克，应先处理休克。遇呼吸、心跳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处于休克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20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4）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部转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凹陷骨折、严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5）发生断肢（肢），马上用止血带扎紧受伤的手或脚，或用手指压迫受伤的部位止血。伤口用无菌纱布或清洁棉布包扎，将断指（肢）也要用无菌纱布包扎，有条件地与冰块或冷饮一起放入干净胶袋，并立即送医院进行手术。
（6）发现脊椎受伤者，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搬运时，将伤者平卧放在帆布担架或硬板上，以免受伤的脊椎移位、断裂造成截瘫，招致死亡。抢救脊椎受伤者，搬运过程，严禁只抬伤者的两肩与两腿或单肩背运。
（7）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运伤者。在骨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位置临时固定，使断端不再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或血管。固定方法：以固定骨折处上下关节为原则，可就地取材，用木板、竹头等，在无材料的情况下，上肢可固定在身侧，下肢与健侧下肢缚在一起。
（8）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动用最快的交通工具，及时把伤者送往邻近医院抢救，运送途中应尽量减少颠簸。同时，密切注意伤者的呼吸、脉搏、血压及伤口的情况。

	注意事 项
	1.立即停止设备设施运行；确保其他从业人员无违反操作规程；确保其他设备设施的防护罩完好；机械设备的安全联锁装置确保完好、有效；对受伤员工进行紧急救护。
2.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参加事故应急救援，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区域时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及救援器材；参加救援的人员一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二次伤害。
3.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1）应急处置成员在处理过程中受伤者伤势严重，不要轻易移动伤者，去除伤员身上和口袋中的硬物，注意不要让伤者再受到挤压；发现设备异常或其他险情应及时将情况上报给应急指挥救援指挥部，绝不能盲目处理。
2）在急救过程中，遇有威胁人身安全情况时，应首先确保人身安全，迅速组织脱离危险区域或场所后，再采取急救措施。
4.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1）切忌盲目进入现场，防止二次伤害。
2）切勿返回现场内取回贵重物品。
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
1）事故发生后，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全公司的应急救援能力评估现场应急处置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应急救援人员应撤出事故现场，等待专业救援力量。
2）应急救援人员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6.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险情排除后，应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认真地检查，防止遗漏，再次造成事故。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查清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7.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
1）事故现场应当开辟应急抢险人员和车辆出入的专用通道和安全通道。
2）人员应定期参加培训、演练，以保证现场处置人员能及时、准确处置事故，人员在佩戴防护用品应首先对防护用品可进行检查，以保证防护设施安全使用。
3）巡检人员在开式齿轮或相关机械进行检查时，要保持安全距离，严禁戴手套触摸或用身体接触运转中的相关机械设备。
4）检修人员在对开式齿轮或相关机械进行检修时，必须和岗位人员联系并办理相应的工作票。
5）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保持齐全完好，如有损坏、缺失情况，立即修复。




[bookmark: _Toc23046]2.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分 析
	事故类型及
危害程度
	电击和电伤事故，可导致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地点
	主要发生在配电线路、电器设备等。

	
	事故风险分析
	(1）触电事故一般多发生在每年空气湿度较大的7、8、9 三个月。由于空气湿度大，人体由于出汗导致本身的电阻也在降低，当空气的绝缘强度小于电场强度时，空气击穿，极易发生触电事故，导致触电事故率比其它季节要高。
（2）当流经人体电流大于10mA时，人体将会产生危险的病理生理效应，并随着电流的增大、时间的增长产生心室纤维性颤动，仍至人体窒息（“假死”状态），在瞬间或在三分钟内就夺去人的生命。
（3）当人体触电时，人体与带电体接触不良部分发生的电弧灼伤、电烙印，随着由于被电流熔化和蒸发的金属微粒等侵入人体皮肤引起的皮肤金属化。这类伤害会给人体留下伤痕，严重时也可能致人于死命。

	
	事故发生征兆
	（1）生产现场配置的电气设备、开关箱外壳、机械设备、电机没有触电保护接地或保护接地线对地电阻超标。
（2）高温造成电线绝缘部分破损、装置出现漏电或电线装配不合理老化、磨损造成的漏电时，作业人员有触电危险。

	应急工作职 责
	应急小组组成
	组  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
副组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成  员：现场作业人员

	
	应急小组职责
	1.先期处置，了解事故现场情况。
2.组织指挥，指定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发出救援请求。

	
	应急成员职责
	1.组长负责全面协调指挥工作。
2.副组长负责现场全面指挥，负责疏散引导和安全防护救护及负责协助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对事故和营救方案的制定工作。
3.所有成员负责安全防护及负责协助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对事故救援方案实施负责协助副组长实施营救及后勤物资供应。
4.根据分工进行抢险、自救和避灾。

	应急处 置
	1、触电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突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单位必须立即向星村镇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启动现场应急预案，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具体为：
（1）事故发生后，根据事故扩散范围建立警戒区，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在警戒区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
（2）除应急处理人员、岗位人员、应急救援车辆外，其他人员及车辆禁止进入警戒区。
（3）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4）事故无法控制时，所有人员应撤离事故现场。
（5）现场人员向110指挥中心通报事故险情状况，
（6）保护好事故现场，必要时在事故现场周围建立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防止与救援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救援队伍、人员疏散、物资运输等的交通畅通，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同时，协助发出警报、现场紧急疏散、人员清点、传达紧急信息、事故调查等。
（7）对伤员进行现场救护，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办法。
2、触电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2.1解脱电源
发生触电事故后，首先是尽快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这是实施其他急救措施的前提。最好是切断电源，或用绝缘物体挑开电源线，使触电者脱离带电体。
1）对于低压触电，脱离电源的方法可以是：
①立即拉掉开关、拔出插销，切断电源。如电源开关距离太远，用有绝缘把的钳子或用木柄的斧子断开电源线。
②用木板等绝缘物插入触电者身下，以隔断流经人体的电流。
③用干燥的衣服、手套、绳索、木板、木棍等绝缘物作为工具，拉开触电者及挑开电线使触电者脱离电源。
④可用抛掷裸金属线的办法,使线路短路接地,迫使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在抛掷裸金属线时必须将其一端可靠接地,然后再抛掷另一端,抛掷的一端切不可触及触电者。
2）高压触电事故脱离电源方法
①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
②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拉开开关。
③抛掷一端可靠接地的裸金属线使线路接地；迫使保护装置动作，断开电源。
2.2现场对症救治措施：
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根据触电者的具体情况，迅速采取对症救护。
（1）当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应解开妨碍触电者呼吸的紧身衣服，检查触电者的口腔，清理口腔的粘液、异物将伤者搬运至通风良好的地方。
（2）若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未失去知觉，不要起动，安静休息，严密观察并请医生前来诊治或送往医院。
（3）触电者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和呼吸还存在，应使触电者舒适、安静地平卧，周围不要围人，使空气流通。同时，要速请医生救治或送往医院。
（4）触电者呼吸困难、稀少，或发生痉挛，应准备心跳或呼吸停止后立即作进一步的抢救。
（5）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呼吸及心脏停止，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在急救的同时迅速送伤者到就近的医院。在送往医院途中，不能终止急救。
（6）对有呼吸无心跳停止的触电者，应实施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急救；
（7）对呼吸停止有心跳的触电者，应实施人工呼吸法进行急救；
（8）对于与触电同时发生的外伤,应分别情况酌情处理.轻度外伤可放在触电急救之后处理;严重的外伤应与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同时处理.如伤口出血,应予止血,并最好予以包扎；
（9）在就地抢救的同时，尽快呼叫医务人员或向有关医疗单位求援。但不得中断人工急救,直到把人救活或确诊已经死亡时为止。在心跳停止前禁用强心剂。

	注意事 项
	①救护人不可直接用手或其它金属及潮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具，而必须使用适当的绝缘工具。救护人要用一只手操作，以防自己触电。
②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的摔伤。特别是当触电者在高处的情况下，应考虑防摔措施。即使触电者在平地，电要注意触电者倒下的方向，注意防摔。
③如事故发生在夜间，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以利于抢救，并避免扩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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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45]3.初期火灾现场处置方案
	事故风险分 析
	事故类型及
危害程度
	火灾事故，可导致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地点
	（1）公司生产车间、仓库等内电气设备设施、仪器仪表，电线、电缆老化或接触不良，长时间的使用、运转，检修或维护不到位，会造成电气短路、产生电火花，可能发生电气火灾事故；
（2）车间、仓库等存放易燃物、包装物等，遇高温、吸烟、电气线路老化、照明设备与包装物接触、雷击产生电火花也可能引发火灾；
（3）生产现场违章检修动火；
（4）喷塑房无排风措施，电气不防爆，使用非防爆工具等；
（5）办公区生活用品、办公桌椅、办公室用纸张等易燃物品，若遇违章用电、明火、高温等，有引起火灾事故的危险；
（6）装卸气瓶，违规存储使用气瓶，安全附件不全，瓶嘴未旋紧等；
（7）操作失误，雷电或其他外因引起的电气火灾等办公、生产、生活场所。

	
	事故风险分析
	（1）固体火灾：办公区生活用品、办公桌椅、办公室用纸张、产品包装物等易燃物品，若遇明火、高温引起火灾，火灾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有害气体，有可能造成被困人员昏迷、窒息、烧伤甚至死亡。
（2）液体火灾：生产设备所用的液压油等，遇火星、明火或静电火花等引发火灾，液体火灾具有易燃易爆性、受热膨胀性、易蒸发、易流动性，一旦发生火灾要比固体火灾危害性更大、蔓延范围更广，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电气火灾：变配电室内变压器会因绝缘老化和层间绝缘损坏引起短路、导致火灾或由于绝缘套管损坏爆裂、配电装置以及各种照明设备老化、车间内机械设备因电源线路老化、短路或敷设不当均存在引发火灾的可能性。发生电气火灾时，人员慌张扑救，疏于切断电源，除了被火烧死，还会引发数人接连触电身亡；另外还会造成财产损失。
（4）气体火灾：生产车间所用的天然气管道、液氧罐等若管路密封不严、线路胶圈老化则易产生泄漏，遇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火灾、爆炸。

	
	事故发生征兆
	遇静电、电气短路、雷击等易发生火灾，设备用电负荷大，可燃物与氧化剂发生的一种氧化放热反应，通常伴有光、烟或火焰

	应急工作职 责
	应急小组组成
	组  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
副组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成  员：现场作业人员

	
	应急小组职责
	1.先期处置，了解事故现场情况。
2.组织指挥，指定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发出救援请求。

	
	应急成员职责
	1.组长负责全面协调指挥工作。
2.副组长负责现场全面指挥，负责疏散引导和安全防护救护及负责协助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对事故和营救方案的制定工作。
3.所有成员负责安全防护及负责协助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对事故救援方案实施负责协助副组长实施营救及后勤物资供应。
4.根据分工进行抢险、自救和避灾。

	应急处 置
	1.扑救初期火灾
①切断进入火灾事故地点的一切物料；
②在火灾尚未扩大到不可控制之前，应使用移动式灭火器，或现场其他各种消防设备、器材，扑灭初期火灾和控制火源。
2.采取保护措施——为防止火灾危及相邻设施，可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①对周围设施、物品及时采取冷却保护措施；
②迅速疏散受火势威胁的物资。
3.火灾扑救
扑救火灾决不可盲目行动，应针对燃烧物质性质，选择正确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来安全地控制火灾。
4.发生固体火灾事故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控制：
切断现场所有电源开关，通知现场及附近人员紧急撤离事故现场，并立即向上级报告。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成员到达现场后，立即组织指挥搜救人员及用水进行灭火工作。
设置火灾隔离带及警戒标志，维护现场秩序，阻止无关人员进入隔离区内。
组织医疗救护人员及时抢救护理受伤人员。参加灭火的人员在灭火过程中要采取相应的个人防护措施，防止烧伤或燃烧产生气体引起中毒、窒息，防止触电。
一旦火灾失控，现场应急人员撤离现场，并拨打119，等待专业消防队员进行灭火。
明火扑灭后，消防人员要组织专职消防人员仔细检查火灾现场，避免复燃。
[bookmark: _Toc27366]5.电气火灾事故处置措施
对电气火灾的扑救，首先要防止人员触电，即首先让电气专业人员切断电源。
根据具体情况，或切断分支电路电源，或切断主开关，但对装有隔离开关的，不能随便拉隔离开关，以免产生电弧。
火灾时，由于开关受潮和烟透，绝缘能力下降，要注意应使用绝缘工具。
当情况紧急，而有不知道开关位置时，可采用电线绞断方法，既用断电钳等绝缘工具在靠近电源方向有支持物附近，剪断电线。此情况仅适用对地电压250伏以下电线，同时在绞断时不能一刀切，应错开剪断点。
对初起的带电火灾，对断电后的电气火灾扑救时，应注意严禁用水、酸碱和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最好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或用其它灭火器，注意扑救时灭火器的器体、喷嘴、人体都要保持一定距离以防触电。
[bookmark: _Toc1301]发生大范围的电气火灾无法扑灭时应迅速撤离现场，拨打 119 等待专业消防队员进行灭火。
6.可燃气体火灾事故处置措施
（1）应判明火灾、爆炸的部位和引起火灾和爆炸物质特性，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
（2）在消防队员未到达前，现声人员应根据起火或爆炸物质特点，采取有效的方法控制事故的蔓延，如切断电源、阀门，撤离事故现场受热易爆炸气瓶。
（3）在事故紧急处理时必须由专人负责，统一指挥，防止造成混乱。
（4）为了便于查明起火原因，灭火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注意观察起火部位、蔓延方向等，灭火后应保护好现场。
（5）当气体导管漏气着火时，首先应将焊割炬的火焰熄灭，并立即关闭阀门，切断可燃气体源，用灭火器、湿布、石棉布等扑灭燃烧气体。
（6）可燃气体气瓶瓶口着火时，设法立即关闭瓶阀，停止气体流出，火即熄灭。
（7）可燃气体气瓶着火可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扑灭；如气瓶存放区发生火或邻近发生火威胁气瓶库时，应采取安全措施，将气瓶移到安全场所。
（8）一旦火灾失控，现场应急人员撤离现场，等待专业消防队员进行灭火。
7.液体火灾应急处置措施
可燃液体发生泄漏，现场人员立即严控现场的所有电源，加强现场降温和严控火种，封堵泄漏源，同时准备好消防灭火器材，迅速采取消防沙覆盖、收集等措施，控制泄漏。
在火灾尚未失控之前，迅速采取正确措施，控制火灾，立即关闭着火点相关装置、电源。
应急救援人员携带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或推车式干粉灭火器进入火灾现场。扑救时，应占领上风或侧风处。首先消灭易燃液体外围燃烧火苗或火焰，保护受火势威胁的尚未燃烧的设备，要降温保护或尽快搬离现场，阻止火势蔓延扩大，然后直接向火源进攻，逐步缩小燃烧面积。
如有液体大量泄漏，为防止燃烧的液体流散，可用沙土筑堤，加以堵截。
对于泄漏在地面上的液体的初始火灾，使用干粉灭火器或消防沙进行灭火。
一旦火灾失控，现场应急人员撤离现场，并拨打119，等待专业消防队员进行灭火。

	注意事 项
	（1）“先撤人、后排险”的原则：即在发生事故或出现紧急险情之后，应首先将处于危险区域内的一切人员先撤出危险区域，然后再有组织地进行排险工作。
（2）“先救人、后排险”的原则：当有人受伤或死亡，应先救出伤员和撤出亡者，然后进行排险处理工作，以免影响对伤员的及时抢救和对伤员、亡者造成新的伤害。
（3）“先防险、后救人”的原则：在险情和事故仍在继续发展或险情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必须先采取支护等安全保险措施，然后救人，以免使救护者受到伤害和使伤员受到新的伤害。救人要求“急”，同时也要求“稳妥”，否则，不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还会使救助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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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故
风 险
分 析
	事故类型
	中毒和窒息

	
	事故危害程度
	人员受伤或伤亡。

	
	事故发生地点
	有限空间、有毒危险化学品装置库附近

	
	事故风险分析
	1.缺氧、有毒有害气体超限作业前未通风换气或置换不合格，盲目施救，易遭受缺氧窒息或有毒有害气体中毒；
2.有毒有害气体泄漏；
3.监护不当，施救不及时。涉及危险作业组合时，如违章动火、未使用安全电压电源、吸烟或未落实相应安全措施，易发生窒息、火灾和爆炸事故。
4.受害人群主要为检维修工人，盲目施救易发生群死群伤。

	
	事故发生征兆
	进入有限空间的作业人员出现头晕、眼花、耳鸣、呼吸急促、四肢无力等症状；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浓度报警动作；出现异常气味；听到管道气体泄漏声音。

	应 急
工 作
职 责
	应急小组组成
	组  长：指挥部派出工作组
副组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成  员：现场作业人员

	
	应急小组职责
	1.先期处置，了解事故现场情况。
2.组织指挥，指定实施救援行动。
3.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发出救援请求。

	
	应急成员职责
	1.组长负责全面协调指挥工作。
2.副组长负责现场全面指挥，负责疏散引导和安全防护救护及负责协助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对事故和营救方案的制定工作。
3.所有成员负责安全防护及负责协助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对事故救援方案实施负责协助副组长实施营救及物资供应。
4.根据分工进行抢险、自救和避灾。

	应 急
处 置
	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处置程序
突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单位必须立即向星村镇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启动应急预案，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具体为：
（1）事故发生后，企事业单位根据事故扩散范围建立警戒区，在警戒区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
（2）除应急处理人员、岗位人员、应急救援车辆外，其他人员及车辆禁止进入警戒区。
（3）企事业单位迅速将警戒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4）事故无法控制时，所有人员应撤离事故现场。
（5）保护好事故现场，必要时在事故现场周围建立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防止与救援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保障救援队伍、人员疏散、物资运输等的交通畅通，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同时，协助发出警报、现场紧急疏散、人员清点、传达紧急信息、事故调查等。
（6）对伤员进行现场救护，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办法。
2、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应急指挥员和应急人员首先对事故情况进行初始评估。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初步分析事故的范围和扩展的潜在可能性。
(2)抢险人员要穿戴好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正压式或长管或空气呼吸器、工作服、工作帽、手套、工作鞋、安全绳等），系好安全带，以防止抢险救援人员受到伤害。
(3)使用检测仪器对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和氧气的含量进行检测。
(4)加强通风换气等相应的措施，确保整个救援期间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5)发现有限空间有伤害人员，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机或防毒面具后方可进入喷漆房救援，用担架妥善安置使患者脱离危险区域，避免影响其呼吸部位。
(6)抢险过程中，有限空间内抢险人员与外面监护人员应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并确定好联络信号，在抢险人员撤离前，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注 意
事 项
	1.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参加事故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区域时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及救援器材，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二次伤害。
2.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1）救援要遵循先救命、后治伤，先处置、方后送的原则。
（2）切勿移动伤者，除非处境危险，可能造成再次伤害。
（3）伤员较多时，必须对伤员分类，优先抢救重伤员。
3.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
（1）事故发生后，应急救援指挥部应根据全公司的应急救援能力评估现场应急处置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应急救援人员应撤出事故现场，等待专业救援力量。
（2）应急救援人员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4.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保护好事故现场，等待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工作认真分析事故原因，收集保存事故有关证据和资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5.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
（1）人员应定期参加培训、演练，以保证现场处置人员能及时、准确处置事故，人员在配戴防护用品应首先对防护用品可进行检查，以保证防护设施安全使用。
（2）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医药箱、担架、氧气袋、止血带、通讯设备、照明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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